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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健康與體育之康軒版本第一冊課本

（國一上）頁 41-42、國中綜合活動康

軒版本第四冊課本（國二下）頁 40、翰

林版本第四冊課本（國二下）頁 12等

處。關於性別光譜的教學是否會造成性

別混淆，其實在這一波論戰之中已經有

一些相關澄清說明出現了，舉例來說，

高雄市政府所印製的「尊重差異實踐平

等的性別平等教育」宣傳折頁之中，針

對這一點就有一些說明（參見圖 1）。

而根據筆者私下詢問幾位國中小

現職教師，大部分均表示教材其實沒有

問題，問題可能是出在教法或是教學技

巧。在與會那一天，該縣邀請出席的中

小學老師，特別是教「綜合活動」的老

師，也明白表示自己進行這個主題的教

學已經很多年了，從來沒有發現學生因

為這個課程而有性別混淆的困擾，甚至

有與會的老師表示，若是教科書刪除了

這一些內容，他自己會再自編教材進行

這一方面的主題教學，因為認識並尊重

性別的多元差異，對於中小學生太重要

了！很多學生以為無傷大雅的玩笑話就

構成了性別霸凌的問題，所以基層教師

支持繼續相關主題的教學。

我自己也在會中提出相同的看法，

只是更進一步補充說明教法也很重要，

當性別光譜的教學變成用學習單要學生

明確標出自己所處的光譜位置或座標，

就會引來疑義，諸如生理性別如何可能

圖 1�高雄市政府所印製的

	 	宣傳折頁部分內容

資料來源：

http://www.sjps.kh.edu.

tw/class /board3/view.

asp?ID=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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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百分之四十男，百分之六十女」，

沒有科學根據成為眾矢之的，「混淆」

一說就是來自於此，而相應地，「流動」

與「探索」等詞語也引發許多家長的不

解與恐慌。但這個問題不是沒有解決之

道，重點是在於教學者的教法和引導如

何適當的開展學童的多元性別視野，什

麼才是妥適恰當的教法可以討論，但要

這個主題的內容完全從教科書之中消失

是否必要？學生因此失去學習相關知識

的機會，損失也許更大啊！當然大家也

可以集思廣益開始構想：若是不採用光

譜的譬喻，有無更恰當的表述方式來說

明多元性別的社會現實？

關於「性別光譜」相關內容的討

論，有一點值得特別提出，焦慮憂心教

材之內容很不恰當的代表指出公母的問

題，認為教導小孩用公母來認識性別非

常不宜，我個人提出文化語言的使用的

確仍存在公與母，例如「阿母」、「祖

母」、「伯母」、「阿公」、「叔公」、「舅

公」等，公與母之指稱不見得不宜，但

是那位受某聯盟委託的代表堅持指稱是

禽獸才用公母，人類社會在公和母之上

仍會加上一個字，就在此時一位基層老

師立刻反駁提到「母」是象形字，是媽

媽抱著小孩，是人類社會的現象，母不

是用在禽獸身上。該位某聯盟所推派的

「專家」代表立刻噤聲，同場也無其他

不同的意見，會議便立刻進行到下一個

主題的討論。我則暗自竊喜，不只是因

為學習到新知識而高興，還很開心有幸

見證到：有知識的教育工作者和擁意識

形態自重的「家長團體」代表真的很不

相同啊！

「性」趣盎然，爭議何在？

其次，跟「性和身體」相關的內容

也在這一波論戰之中受到特別的關注、

被熱烈討論其適當性。諸如在國中健康

與體育之康軒版本第三冊課本（國二

上）頁 20的標題「我的身體我作主」

被認為不妥當、翰林第四冊課本（國二

下）頁 81之中關於女性守貞的內容，

以及國小健康與體育之康軒版本第四冊

課本（小四下）頁 34-36教導小四男孩

「夢遺」被指責為不適齡等。事實上根

據九年一貫課程的學習領域與重大議題

對應之相關課程綱要，教導身體發育等

相關知識是重要的！個別的家長不想教

或不會教，不代表學校老師可以卸責或

是學校教育可以欠缺這一方面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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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為何在小四教「夢遺」，有現職老

師提出因為教月經的同時不能不顧及男

孩的成長經驗，當女孩長大會有月經這

個知識傳遞給學生時，男孩必定也會好

奇自己的身體成長發育會有什麼不同的

變化，衡量教育現場的教學互動，在小

四教「夢遺」就算是提早了一些，又有

何不可？寧可早教，免得學生面對問題

時驚慌失措，如同現職小學教師所言，

似無不妥。

至於「我的身體我作主」的標題乃

在彰顯身體自主權，但是有的家長就會

擔心學生會為所欲為，失了分寸。但這

不就是教育可以發揮力量的所在嗎？如

何既遵守社會規範與道德倫常而又能

適當捍衛自己的身體自主權，這是每個

個體在成長過程之中應該要學習的重要

課題，如何能夠將之從教科書之中移除

呢？而關於女性守貞的內容，仔細閱讀

教科書之行文為：「過去傳統的異性戀

關係，只要求女性必須做到『烈女不事

二夫』，要求女性婚前保有貞操，甚至

將女性物化等，已是一種不合乎現代社

會的道德規範。」其實這樣的陳述內容

亦無不妥，主要是要彰顯性別的雙重標

準，為何家長會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培養

這種批判不平等的思考觀點呢？只是片

面要求女人守貞，這種論述或觀念不用

修改嗎？與時俱進才可以「合乎現在社

會的道德規範」，一味地捍衛保守的傳

統不加以反思，反而才是有問題的。

當然，經過一番仔細檢視，也可以

發現有些內容的確不盡妥適，例如翰林

第四冊課本（國二下）頁 81之中除了

提及女性守貞的內容之外也旁及色情媒

體之陳述，又在最末加上一個「檳榔西

施」的活動作業，編者將色情媒體與色

情行業以及性愛規範等多個非常複雜的

議題匯集在同一頁，教學者要好好釐清

闡述實在有其困難，建議未來改編內容

時可以刪除這一項活動作業，因為會模

糊課程探討之焦點。

總而言之，不必要的性恐慌讓教材

成為眾矢之的，是這一波爭議的核心本

質。我個人認為，教材當然不會是完美

無瑕，但也沒有糟糕到荒腔走板或是會

造成誤人子弟的後果，性態度較為保守

的家長反而應該積極反思自己的觀念是

否不夠開放或是不能與時俱進，家長若

能努力貼近下一代的生活世界及其經

驗，也許能更妥適扮演好監督學校教育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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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權益，從小教起

另外有一些「不當教材」是跟性別

權益相關的內容。關於相關立法、集會

遊行或是多元文化尊重差異的精神傳

遞，筆者認為這一類教材並無不當之

處，雖然仍可挑出一些修辭或語意表達

不清的問題，例如國中社會科康軒版本

第一冊（國一上）頁 139之中以「女子

無才便是德」來說明性別刻板印象，便

是一項錯誤，這應該是性別偏見，而非

刻板印象，如果說「女人都愛哭（美）」

這才是性別刻板印象啊！

而翰林版國小數學習作第九冊（頁

104）有一題數學題在題目的陳述之中

將「多元成家法案」放在表述之中，跟

底下要解答的問題沒有關係，的確有修

正之必要。其實目前臺灣社會的婚姻平

權修法爭議和民間團體所倡議的「多元

成家法案」內容不盡相同，而民間團體

所提出的「多元成家法案」之倡議內容

複雜，三言兩語在小學五年級上學期的

課程之中很難對學生解釋清楚，而教育

現場的老師恐怕也缺乏相關知能可以對

學童說明或釐清，故這部分應該也是需

要修改的內容。

當性別平等教育遇到民主政治的

運作現實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藉此思考民

主社會代議政治運作的一些問題。其實

這一波所謂的「不當性平教材」指責聲

浪跟臺灣社會因同婚修法爭議而引發部

分保守恐同（家長）團體訴求「性別平

等教育退出校園」有關，這一連串「打

壓」（「批判」）性別平等教育的運作

力量，常常是相關人士先組成所謂「聯

盟」而後透過跟民意代表請託，再跟地

方政府教育主管機關施壓，利用在議會

質詢或其他場合，督促教育主管機關要

有所作為。但荒謬的是，臺灣自 2004

年已通過施行《性別平等教育法》之事

實，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於法有據，

似乎是很多民意代表很不熟悉的現實，

而針對教科書的內容對地方教育局處質

詢，也很不恰當，因為地方政府並無權

責去過問教科書的編寫內容，民意代表

對於教育體系運作流程與內涵方式之不

熟悉，由此可見一斑；但可惜的是，許

多縣市之教育局（處）主管面對民意代

表不合理之質詢卻無能力或沒勇氣予

以反駁，甚至有的主管或相關官員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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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時也洩漏出他們對於《性別平等教育

法》很陌生，實在讓人訝異又洩氣！

在此或許我們可以借用一些探討性

別主流化相關推動經驗之文獻來思考目

前我們在臺灣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所面對

之困境，有許多學者如 Daly（2005）, 

Malloy（2000）和 Walby（2005）等人

均指出：上級官員或執政者之政治意志

（political will）對於性別主流化之推

動成效，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樣

地，我們發現在這一波爭議當中，僅少

數執政當局的首長（註一）展現出推動

性別平等教育之政治意志，大多數之地

方教育主管機關均欠缺承擔的勇氣據理

力爭，這可能是未來可以積極改善的地

方。

「徒法不足以自行」，若法令之存

在只有象徵性的價值，沒有發揮實質效

果，連教育主管機關都不明瞭其立法精

神與條文內涵，則相關的培訓或教育活

動，是否更該從這些位居要津的官員開

始加強訓練？如果地方議員真的那麼關

心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方式與內容，是

否也該讓民意代表們有機會先充電培

力，知曉教育體系的結構配置以及學校

教育之根本價值與理想目標，才能真正

發揮監督的效果。

我自己有幸參與這個討論會覺得收

穫頗豐，但是後來輾轉得知該縣教育處

針對此一會議發文的結論內容令許多性

別教育專業工作者不敢苟同，我也相當

傻眼。只是順應議員的要求，在公文之

中要求教學現場排除掉「多元性別意識

教材」，並不尊重教育現場工作者之專

業，且也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堅守立場的

一項教育舉措，令人遺憾！而這也反映

出臺灣民主政治運作現實的陰暗面，議

員等民意代表不關注政策內涵與理想，

只是看中選民請託之服務成果，不用心

探究事情的來龍去脈，只想上問政舞臺

或媒體版面大放厥詞以博取關注之眼

神，以致造就出許多似是而非，甚至是

不問是非的政治動作干擾教育工作的按

部就班，此種亂象只會造成內耗與社會

進步發展的停滯，實非眾人之福。

結語

編輯教科書需要專業能力，在教科

書之內容之中適時融入性別平等意識

也相當可取，但是性別平等意識有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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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例如高雄市教育局，不僅在高雄市政府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中熱烈討論如何積極回應
反對校園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聲浪，更印製了一本小冊子與一份宣傳折頁澄清許多謠言與

誤解（參見網頁 http://www.sjps.kh.edu.tw/class/board3/view.asp?ID=11029），除此之外，教
育局也主動分區辦理多場家長說明會，說明《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相關規定、國家的性別

平等教育政策內涵與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推動之現況。而這些回應策略和推動經驗也讓教育

部特別邀請高雄市教育局范巽綠局長在全國教育局處長官之相關會議中作專題報告，進行

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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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內涵，不是隨意或輕易使用一些流

行的字詞，便能促成讀者性別反思，編

輯要更審慎留意；而概念之使用應該要

更精準，教學的重點與技巧要更明確掌

握，也是這一波爭議之後值得教育工作

者深思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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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處全球化時代，人類一方面享受

科技的快速，另一方面開發中國

家往往成為全球化的犧牲品，飽受氣

候變遷衝擊。西方環保潮流提倡「愛地

球」的環境保護觀點，開發中國家則面

臨經濟發展與生態失衡的兩難。人類擁

有共同的未來，「永續發展」的概念在

產業開發與生態環境之間取得平衡。西

方有諾貝爾獎，東方則有臺灣企業家設

立的「唐獎（The Tang Prize）」，肯定

創新的想法改變世人的生活，支持具體

實踐的行動方案造福世人， 

唐獎旨在肯定時代的先驅，透過實

質獎勵支持對於世界革新和永續發展

相關的研究與行動方案。臺灣潤泰集團

（Ruentex Financial Group）總裁尹衍樑

博士於 2012年 12月成立唐獎，獎勵對

於當代世界有所貢獻的人物。唐獎共有

四大獎項：「永續發展」、「生技醫藥」、

「漢學」與「法治」，得獎者獲頒新臺

幣 4,000萬元及研究經費新臺幣 1,000

萬元。唐獎評選委員會採邀請推薦制模

式，不限種族與國籍，重視提名者的「原

創性」、「貢獻度」與「影響力」。

2014年前挪威首相 Gro Harlem 

Brundtland榮獲首屆唐獎「永續發展」

得獎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將唐獎

研究獎助用來支持鼓勵發展中國家年輕

女性研究者投入永續發展與健康議題。

對 Gro Harlem Brundtland來說，永續發

展為人類共同福祉，1987年 Gro Harlem 

Brundtland擔任「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

展委員會」主席，發表《我們共同的未

來》（Our Common Future），為永續發

展提出定義。Gro Harlem Brundtland終

身投入永續發展，關注公共衛生與醫療

格羅．布倫特蘭獎
女性領導與永續發展

黃斐新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72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81

格羅．布倫特蘭獎—女性領導與永續發展校 園 特 派 員

相關議題。自 2016年起為期三年，由

國立成功大學承辦「格羅．布倫特蘭獎

（Gro Brundtland Award）」與「女性永

續發展科學週（Gro Brundtland Week of 

Wome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系列活動以公共衛生與永續發展的全球

議題為主題，舉辦學術論壇、高中生座

談會、專題演講與展覽等。

「格羅．布倫特蘭獎」與「女性永

續發展科學週」為開發中國家年輕女

性研究者建立橫向的國際聯結，於系列

活動建立縱向的跨世代聯結，於巡迴

講座建立跨區域的在地聯結。格羅．布

倫特蘭獎委員會共選出五位優秀女性

研究者，包含一位臺灣的得獎者和四位

發展中國家的得獎者。格羅．布倫特蘭

獎提供得獎者臺灣來回機票及參與女

性永續發展科學週的學術研討行程。 

申請條件為：

●生理女性

● 具有研究學位（如博士、教育博士、

自然科學博士、工商管理博士、醫學

博士）

●40歲以下

●為臺灣或發展中國家的公民

●研究領域與公共衛生和永續發展相關

「格羅．布倫特蘭獎」的申請條件

目前只限定生理女性參與，表面上看似

為一種限制，實際上是正視女性於學校

職場社會公領域和家庭私領域所面對的

玻璃天花板，並採取積極作為，鼓勵女

性參與公領域活動。從歷屆諾貝爾得獎

人數的性別比例和國籍比例即可看出發

展中國家和女性面對的挑戰，截至 2016

年止，諾貝爾獎得獎人數共 911人，女

▲ �2017 年女性永續發展科學週 Dr. 

Regina Benjamin 專題演講

▲ �

2017 年格羅．布倫特蘭獎得獎人齊

聚臺灣出席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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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得主共 49人僅佔約百分之五，華人

得主共 12人僅佔約百分之一。

榮獲 2017年格羅．布倫特蘭獎的

年輕女性研究者分別為顏怡君博士（臺

灣）、Fathiah Zakham 博士（葉門）、

Farah Fathima 博士（印度）、Phyllis 

Awor博士（烏干達）和Wafa Al-Jamal

博士（約旦）。2017年 3月 12日，唐獎

「第二屆女性永續發展科學週」於成功

大學盛大開幕。今年女性永續發展科學

週開幕式專題演講，邀請到前美國國家

首席醫生（Surgeon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Regina Benjamin博士演說「改

變世界」。

Regina Benjamin博士於 2009年至

2013年由歐巴馬總統任命擔任第十八

屆美國國家首席醫生，掌管美國公共衛

生服務軍團，代表政府發言公布醫療健

康相關訊息。如美國的香菸盒上即印有

美國國家首席醫生的警告標語，宣達吸

菸可能引起的傷害。Regina Benjamin博

士從行醫的感人故事到成為國家體系

領導人的經驗出發，分享女性領導的

重要。Regina Benjamin博士提到三個

重要特質，第一點是效法 Gro Harlem 

Brundtland的精神，以身作則，當一位

服務型領導人。第二點是提攜後進共同

前進，Regina Benjamin博士提到當我們

有機會成為領導者時，要記得過去在達

成目標的路上，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人。

第三點是改變世界從自己開始，

Regina Benjamin博士認為即使改變世

界的行動只改變一個人的生命，但是對

那個人而言卻是改變了她／他的世界。

Regina Benjamin博士提到她曾參與美國

醫學會信託人委員會，當中多數成員為

白種中年男性，她是第一位 40歲以下、

第一位非裔女性成員。會議結束，她發

現忘了拿筆記本，她走回會議室拿筆記

本時，正在打掃的清潔工跟她說：「我

很感謝妳所做的一切，現在我能跟我的

小孩說她有一個學習的典範。」Regina 

Benjamin博士以真實發生的事件說明，

即使她只是現身開會，就有可能成為另

一位非裔年輕女性的啟發和希望。

從唐獎得獎人Gro Harlem Brundtland 

的典範可見，「永續發展」絕不是夢想，

而是具體實踐的理想。從歷屆格羅．布

倫特蘭獎得獎人的在地實踐與學術研究

成果來看，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發展同

時，不見得要犧牲環境與人民健康。從

美國國家首席醫生 Regina Benjamin博

士的專題演講和親身經歷可見女性領導

與改變世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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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法官釋字第 748 號《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由同運人士、也是今年

度（2017）總統文化獎社會改革類得主祁家威在 2015 年 8 月 20 日

提出，司法院於 2017 年 2 月 10 日受理並合併臺北市政府相關案件後，於 5 月 24 日完成

並公告。大法官釋憲結果認定，民法沒有讓同性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與憲

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與第 7 條平等權規範之意旨有違，宣告違憲。行政與立法機關

需在兩年內修法，逾期未完成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同性二人得依現行民法規定登記結婚。

依據 748 號釋憲案，臺灣可望最遲於 2019 年 5 月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國家。

同性婚姻釋憲雖然完成，社會中對此有疑慮、甚或反對的聲音並未完全消除，校園內

亦然。因此，目前我們應該做的，是透過各種教育方式，讓更多人了解與同性婚姻／家庭

相關的種種議題，更何況《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中，早就明訂學校應實施同志教育。

因此，季刊特別於本（81）期製作此專題，刊出四篇文章，協助讀者深入了解，並進一步

化為實際教學或支持行動。

徐志雲醫師〈臺灣精神醫學界與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的歷史交會〉一文，同時關照歷

史與醫學兩個面向。首先回顧西方精神醫學界將同志去病化的歷程，然而去病化不表示歧

視和汙名不再，精神醫學界為了消除社會偏見也持續在做努力。作者指出，同性婚姻合法

是降低社會汙名的直接做法，它能有效改善同志族群的身心健康，對成長中的兒童青少年

■蘇芊玲

大法官釋字第 748號
專題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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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重要。而近年在推動同性婚姻合法的過程，臺灣精神醫學界也沒有缺席，臺灣精神醫

學會與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都曾先後發表過聲明。在大法官釋憲案中，徐志雲醫師和

顏正芳教授亦共同撰寫了醫學意見書，提供大法官作參考，皆為明證。

第二篇〈《性別平等教育法》是信仰公義精神的實踐〉，作者喬瑟芬一開頭即指出，大

法官的釋憲文留下了伏筆、樹立了標竿，供各級法院在維護性少數者平等權利時可以引用，

同時也捍衛了《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精神。針對近年來學校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兩個主

要反對勢力，宗教和家長，作者清楚論述並舉例說明宗教自由和人權之間，家長教育權和

子女最佳利益之間，皆有其底線以及國家不可迴避的責任。作者提醒我們，現代多元社會

是經由長久努力而來、得之不易，但各種權利／力之間的拉扯和疆界卻越趨複雜，我們還

得在人類生活經驗與錯誤中，不斷摸索並繼續前進。

陳金燕、姜兆眉、蘇盈儀三人的〈從 748 號釋憲談諮商輔導中的性別平權與性平意

識〉，整理自一場對諮商輔導專業人士的講座。文中介紹與釋憲相關的憲法和法律規範，深

入導讀釋憲文內容，分析釋憲文公告之後的影響，最後討論它對諮商輔導人士在實務工作

上的意義。諮商輔導人員是落實性平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力。作者指出，諮商輔導人員

在從事相關工作時，必須具備性平意識，培養性平知能，以及遵循《性別平等教育法》。

最後，由建國中學五位同學陳泓瑋、吳星緯、楊禮安、顧永平、吳宗叡合寫的〈被噤

聲的吶喊—灰階的彩虹旗〉一文，完整記錄建中學生畢籌會在學校正門口紅樓窗台上方懸

掛彩虹布條，遭校方拆下，與校方周旋談判的過程。學生感嘆，在公民素養和人權保障課

題的學習過程上，校方與家長本應是助力，卻經常形成阻力。但無論從 748 釋憲所保障的

人權價值，或維護校園中必然存在的同志等性別少數學生的角度而言，學校都應該支持學

生類似的行動與主張，畢竟這是很寶貴的公民實踐。

結尾借用第一篇作者徐志雲醫師的話，教育才能真正改變社會，唯有不同領域的專業

人士更願意投入社會改革，一同肩負起教育責任，才能讓平等與多元的思想真正深入人心，

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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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與多元性傾向的交會

「同性戀」在過去數千年本與疾病無關，直至 19世紀末，開始被部分的精神病理

學者認為是一種「異常」，最著名的是維也納的精神科醫師 Richard von Krafft-Ebing

（1845-1902），他在其著作《性精神病理學》（Psychopathia Sexualis,  1886）中認為：

性變態、同性戀等行為，可以歸類為體質退化的異常。同時期另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

學派創始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後世經常誤以為他將同性戀視為

疾病，事實上，根據 1935年佛洛伊德寫給一位男同性戀的母親書信中，可以看出佛

洛伊德認為同性戀並非疾病、亦非退化，更不需引以為恥（Freud, 1935）。

20世紀上半葉，同性戀在西方醫學中被歸入異常，直到 Evelyn Hooker在 1957

年所發表的研究 "The Adjustment of the Male Overt Homosexual"（Hooker, 1957），學

界對於同性戀的觀念終於開始轉換。她以 30位從社區樣本選取的男同性戀者和 30

位男異性戀對照個案比較，由三位投射測驗專家解讀這 60名個案的羅夏克墨跡測驗

（Rorschach inkblot test）及主題統覺測驗（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結果發現同

性戀與異性戀者並無差異，證實男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狀態及適應能力並無本質上的

障礙。

此後，眾多研究反覆驗證此一結果，影響了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臺灣精神醫學界與
大法官釋字第 748號的歷史交會

徐志雲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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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在 1973年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中移除。而世界衛生組織也進行類似的

科學審查程序，於 1990年將同性戀從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中刪除。

關於同性戀性傾向的成因，二十世紀中期以降曾有多項研究針對心理與社會因素

進行探討，其中對於人格特質及心理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s）的研究，最後

皆顯示同性戀族群與異性戀族群並無二致（Biernbaum & Ruscio, 2004）。曾有一項廣

為流傳的親子關係研究，聲稱「男同性戀肇因於過度緊密的母子關係，以及具敵意或

疏遠的父子關係」，但此研究結論早已被大型的非臨床樣本所否定（Evans, 1969）。

大約從 1980年代起，對於同性戀成因的研究轉向生物因素的分析。雙胞胎研究

指出：男同性戀者的同卵雙胞胎兄弟有 52%亦為同性戀，同一研究中，異卵雙胞胎

一致比率為 22%（Bailey & Pillard, 1991）；女同性戀者的同卵雙胞胎姊妹有 48%亦

為同性戀，而異卵雙胞胎一致比率為 16%（Bailey & Pillard, 1993）。從上述研究可推

估，遺傳因素對於性傾向佔了顯著的影響力。但目前均無單一因子能夠證明與性傾向

有因果關係。

即便性少數族群逐步去病化，社會中對於少數族群的歧視與汙名仍無法輕易消

解，口語中常使用的「同性戀恐懼」（homophobia）或「恐同」即在說明這個現象。

但恐同並非恐懼，而是敵意，因此恐同一詞並不精確，Herdt提出「性偏見」（sexual 

prejudice）一詞取代恐同，指稱對於同性戀者的偏見（Herdt, 2003）。

為了改善此一現象，全世界多個著名的專業學會，如世界精神醫學會（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6）、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8）、英國皇家精神醫

學院（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2014），近年來陸續對於性少數議題發表立場聲

明，以期改變社會偏見，整體而言強調的觀念整理如下：

一、非異性戀（non-heterosexuality）之性傾向、性行為以及伴侶關係並非疾病，

而是人類發展多樣性之正常展現。



78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81 

性 別 停 聽 看 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臺灣精神醫學界與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的歷史交會

二、同性性傾向本身並不會造成心理功能的障礙。

三、至今科學界對於人類性傾向（包括異性戀、雙性戀、同性戀）的成因尚無明

確答案，但已知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性傾向並非一種「個人選擇」，亦無可信

的研究能夠證實性傾向是由某些特定教養或環境因素所致。

四、許多研究明確指出：只要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transgender）族群的權利

和平等受到保障，該族群的精神疾病罹患率就會下降。

五、聲稱能藉由所謂「轉化」或「修復」步驟，將同性戀者的性傾向轉變的行為，

已被許多醫學專業組織以「缺乏有效證據」加以駁斥。因為這些方法不僅不

具醫療上之適應症，還會嚴重危害接受治療者的健康與人權，同時滋長對於

同性戀與雙性戀的偏見和歧視。

婚姻平權與科學研究的交會

同性戀或雙性戀者，於醫學研究常併稱為「性傾向少數」或「性少數」（sexual 

minorities）。性少數的人口學研究，常隨著研究方法的差異、社會文化的壓力與氛

圍，而有極大的落差。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 2011年針對北臺灣 24到 29歲青年所做的研究顯

示：有 2.85%的男性自我認定是同性戀，女性則有 5.21%；且有 8.86%的男性和

27.65%的女性自我認定「不是異性戀」。不論在性慾望、性行為或性取向認同等層

面，女性同性戀傾向的人口百分比皆較男性多，此與西方研究結果相似（Yang & Li, 

2016）。由於研究調查過程中可能造成出櫃的風險，因此普遍認為上述數據仍可能低

估了性少數的比例。

根據臺灣中央研究院於 2013年 4月發表之《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

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則顯示臺灣人口中 4.4%為非異性戀者。且有 52.5%

的民眾認為「同性戀者也應該享有結婚的權利」（含同意及非常同意），30.1%則

反對此命題（含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該研究為近年來針對類似議題最大型的調

查，顯示臺灣社會逐步變遷，支持同性婚姻的民眾已超過反對者（Chang, Tu, &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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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對於性少數的汙名與偏見，不僅影響成人的人際與情感發展，對於兒童青少年的

危害更為劇烈。過去研究顯示，同性戀或雙性戀的兒童青少年，相較於異性戀同儕較

易遭受霸凌、性騷擾以及約會時的身體暴力，而這些不良對待常根源於強烈的反同志

企圖（Russell & Joyner, 2001）。

2017年 2月《美國醫學會兒科期刊》（JAMA Pediatrics）刊登了一項研究，從

1999年至 2015年期間，針對美國 32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州與 15個同性婚姻尚未合法

的州做比較，樣本為公立高中學生共 762,678人，其中 28.5%為性取向少數者。研究

發現同性婚姻合法後的州，其高中生自殺企圖相對於未合法的州低了 7%，該效益對

於性取向少數的學生尤其顯著，下降可達 14%。作者根據其研究設計，於其結論中明

確指出「同性婚姻政策可降低青少年自殺意圖」，並建議執政者應考量同性婚姻對於

心理健康的助益（Raifman, Moscoe, & Austin, 2017）。

世界頂尖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亦曾在 2014年和 2015年兩度刊出文章支持同性婚姻，文中明確指出：同性婚姻

合法化是降低社會汙名的直接做法，能有效改善同志族群的身心健康（Campion, 

Morrissey, & Drazen, 2015; Gonzales, 2014）。

臺灣精神醫學界與婚姻平權的交會

2012年 12月，民進黨立委尤美女首度提出《民法》親屬編第 972、973、980條

條文修正草案，以推動婚姻平權。當時臺灣各界專業人士紛紛發起支持婚姻平權的連

署行動，精神醫學界也未置身於外，當時主要的發起人與執行者，包括賴孟泉、黃璨

瑜、吳易澄、希雅特．烏洛等醫師與筆者，最後獲得全國超過 20%的精神科醫師加

入了這項連署。

2016年底，立法院各黨團部分立委宣告將再次推動婚姻平權法案，並於同年 11

月 8日通過一讀。而當時立法院針對婚姻平權法案召開兩次公聽會，精神醫學界有高

雄醫學大學顏正芳教授與筆者分別在兩場公聽會受邀，發言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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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波的立法進程中，社會、媒體及網路社群中充斥各種對於性少數族群的誤

解與抹黑。為了匡正視聽，臺灣精神醫學會於 2016年 12月 26日公開發表〈支持多

元性別／性傾向族群權益平等和同性婚姻平權之立場聲明〉，文中強調：「臺灣精神

醫學會支持政府應提供多元性別／性傾向者在法律與社會上的平等保障，包括醫療

照護、反霸凌、反歧視、合法而完整的婚姻等權益，並給予多元性別家庭在生養、領

養、撫育小孩上有完整的法律義務及權利，這將對同志家庭中的孩子提供重要的保護

（臺灣精神醫學會，2016）。」

繼之，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亦於 2017年 1月 4日發表〈性別平權立場聲

明〉，進一步針對兒少的性別權益提出呼籲：「享有充分性別平權、互相了解與尊重

的生活環境，包括任何性傾向的婚姻平權，是發展任何性傾向的兒童青少年在邁向健

康成長的過程中都需要的。……本會誠懇地呼籲社會中的各個族群與社群懷抱真摯的

祝福給任何性傾向的兒童青少年及他們的家庭，建立臺灣成為性別平權的寶島，不再

因性別不平權而不安、受傷、撕裂。在各個族群與社群互相祝福中達成婚姻平權的實

現，是現今臺灣社會所需要的（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2017）。」

然而，即使在醫學界，依然充斥著關於同志的許多錯誤訊息，甚至是謠言。為

了深化醫療領域同儕的多元性別教育，筆者與顏正芳教授於 2017年 3月的《臺灣醫

學》期刊撰寫了〈同性婚姻之健康促進〉一文（Hsu & Yen, 2017），說明國內外關於

同性婚姻及同性家長親職能力的實證研究，文中引用了顏正芳教授進行中的研究「性

取向屬少數之男性族群在兒童青少年期遭受霸凌經驗」（Yen, Ko, & Chen, 2017），調

查臺灣 500位 20至 25歲的同性戀或雙性戀男性之騷擾與霸凌經驗。發現高達 87.6%

的受訪者在兒童青少年時期，曾經因為性別氣質或性傾向而遭受言語、社會關係、肢

體、網路等各種形式的騷擾，這也說明了性別平等教育刻不容緩。

我們在〈同性婚姻之健康促進〉一文中，做出以下呼籲：

一、身為醫療專業人士，醫師有社會責任經由倡議來改善社會的不平等，其中包

括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相關的不平等。 

二、醫療人員應理解多元的性與性別（sexuality and gender），當為非異性戀個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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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醫療及心理照護時，應以肯定式態度（affirmative stance）為基本立場，避

免對於性少數個體存有誤解、歧視或落於性別刻板印象，以維護多元性別／

性傾向者之精神健康。

三、對於性傾向成因的討論須本於科學基礎，不應過度或錯誤詮釋，且切勿以成

因論來壓迫少數族群之基本人權。

四、行政、立法或司法單位在決策過程中，應考量人民健康促進之面向，納入醫

療及公衛之專業意見與實證，重視弱勢族群（包括婦女、性少數、兒少、經

濟弱勢以及被體制排拒於外之族群）的基本醫療權益，以符合憲法中平等權

之核心價值。

2017年 2月，司法院大法官受理兩件同性婚姻釋憲聲請案，主導此次婚姻平權

修法的民間團體「婚姻平權大平台」邀請筆者與顏正芳教授撰寫「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醫學意見書，提供大法官釋憲參考。除了整理科學實證外，我們亦強調臺

灣精神醫學會與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的兩篇聲明文章可為本土之專業意見。

2017年 5月 24日，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公告，上述聲明皆

被釋憲文所引用，這也是臺灣歷史上首次出現大法官釋憲案引用醫學會之官方見解

（Constitutional Court, Taiwan, 2017）。

鑑於未來亞洲國家一定會陸續邁向婚姻平權，屆時兩個醫學會的官方聲明，將

成為亞洲各國醫學界援引的重要文獻，故顏正芳教授與筆者從醫學界參與臺灣婚

姻平權運動的角度，分析這件亞洲大事的來龍去脈，寫成〈臺灣：亞洲性少數健康

與福祉的領航者〉一文，刊登在 2017年 8月的《性行為檔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s）期刊（Hsu & Yen, 2017）。《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s》是一本跨越社

會科學、心理學、醫學、性別學等領域的重要學術期刊，有助於突破醫學的同溫層，

讓國際上不同領域的人看到臺灣的進展，同時為這個過程留下歷史紀錄。

釋憲與性別平等教育的交會

並不是每個人都嚮往婚姻，婚姻制度也絕非完美，但為何婚姻平權依然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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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婚姻平權的推動，可以告訴我們的社會大眾，尤其是兒童青少年：「同性戀、雙性

戀、多元性別就是這麼自然的存在，如果妳／你剛好是這些性少數，不用害怕、不用

覺得自己孤獨，妳／你有資格過著一般人的生活，妳／你可以有自信、可以有勇氣、

可以擁有上一代的同志曾經被剝奪的那些生而為人的自尊。」

即便釋憲過後，婚姻平權的到來似乎前景看好，但反對者依然勢力龐大，且持續

動員政治與媒體資源，希望扼殺進步的性別觀念和多元價值。因此，我們都知道，下

一個戰場在性別平等教育、在跨性別族群、在愛滋、在人工生殖及代理孕母。部分反

同者會藉由散播謠言來製造社會對於同志議題與性議題的恐慌，遂行打壓其他性別教

育，「恐慌」雖是操弄的捷徑，但從來就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社會依然需要靠長期

的教育才能改變。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再強調性別平等教育，因為我們都知道，臺灣的同性婚姻權

能夠走到現在的成果，是來自於長期性平教育向下扎根。不只是同性婚姻，男生可以

當護理師、女生可以在世界體壇得到更好的成績、男性也理應做家事、女性可以進入

宗祠、照顧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責任等等，這些「性解放」都跟性別平等教育有關。醫

學雖然能夠提出實證，但教育才能真正改變社會，唯有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更願意投

入社會改革，一同肩負起教育責任，才能讓平等與多元的思想真正深入人心，開花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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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法官於 5月 24日公佈了第 748號釋憲案的結果，這份釋憲文不僅宣告過去民

法未給予同性伴侶共同生活的法律保障屬於違憲，也等於再次重申我國所有人

民，不分性別認同與性傾向，均受憲法第七條、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有關平等權

的完整權利與保障，並強調以性傾向作為分類標準的差別待遇，必須採用較為嚴格的

審查標準。第 748號釋憲文的用心良苦，還不僅於此，釋憲文罕見的將全世界具公信

力的精神醫學會、心理學會的研究放進附註，扛起了透過釋憲過程進行人權教育的責

任。

大法官用整份釋憲文為性少數人權預留了伏筆，等於宣告若有人想要挑戰性少

數在其它方面的平等權，也必須經歷同樣嚴格的審查標準，甚至各級法院可以引用這

個標準，來給予性少數必要的權益保護，我相信這也包含了對《性別平等教育法》之

精神和法條的捍衛。

以上關於 748號釋憲文意義的概述，或許是基督徒們可能不喜歡，但必須認清的

事實。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世俗的法律、人權觀和我們的信仰不同時，我們能做什

麼、該做什麼？

人權與宗教自由的衝突？

首先，748號釋憲並未限縮或影響我們的信仰自由，它重申的是國家體制與公權

《性別平等教育法》
是信仰公義精神的實踐

喬瑟芬
基督徒、性別運動倡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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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必須平等對待所有公民，但並不干涉我們基於信仰，繼續表示對非異性戀性傾向的

不認同，也並不強迫我們改變對於宗教經典的理解。換言之，如果一個基督徒要繼續

堅信聖經反對同性性行為，就跟一個同性戀者要求平等權一樣，是同受憲法保障、不

互相衝突的權利，兩者無法互相否證。

再者，我國婚姻採登記制，宗教機構的婚禮儀式並不具法律效力，因此教會沒有

義務、也不會被強迫要去為同性伴侶證婚，就如同教會不用打開門接待媽祖繞境是一

樣的道理；至於教會是否接受同性戀者的成員、是否願意為他們洗禮，同樣也是神職

人員個人可依信仰觀點去決定的。同樣，如果一個人基於宗教信仰，據此教育、引導

自己的孩子以何種觀點來認識世界，或者希望他們繼承自身價值觀，包括對性和婚姻

的看法，那也是他身為家長的權利，這點並不違法。但，關於孩童權利的部分，後面

還會再做具體的延伸討論。

但無論如何，宗教自由沒有給予我們出於信仰去要求國家公權力，對特定族群做

出差別待遇的權利，同時，信仰的精神與良知，也要求我們在對一群活生生的人表達

反對意見時，必須根據事實、並出於理性，更重要的是，不失去起碼的同理心；換句

話說，你可以因為信仰反對同性婚姻的立法，但你不能無視性少數族群繼續在這個社

會遭受歧視跟誤解，被教育體制當成「不存在的人」。

「家長教育權」不是最終的答案

許多基督徒在這波爭議中，常引用各種人權公約當中對於「家長教育權」的保

障，來作為反對性別平等教育的依據，可惜這樣的引用流於片面，對各項公約所言更

有嚴重的誤解。從聯合國到歐洲人權憲章，以及我國政府主動簽訂的《兩公約》（註

1），雖然都明文保障家長將自身的文化、宗教等價值觀，傳遞給子女，然而，這個保

障並非至高無上的，因為子女作為一個完整、獨立的生命個體，他們的基本權益同樣

受到各國憲法與各項人權公約的保障，若兩者發生衝突時，國家仍有義務介入並保障

未成年子女的基本權益，例如若有家長因為宗教信仰，堅持不讓生命危急的子女動手

術或輸血，或是因為相信子女被邪魔所附身，將其交到廟宇或教會進行超過孩童身心

所能負荷的驅魔儀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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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青少年與兒童的身心健康權益與某些信仰自由和家長權的主張衝突時，這些人

權公約不僅不主張國家繼續維持中立，反而傾向保護未成年人。另外，各項人權公約

中也明訂家長的教育選擇，不得低於公立教育提供的標準。也就是說，家長所帶給子

女的，應是超越公立教育所能給予的、更多元豐富的視角，而非限制子女從公立教育

取得支應生活所需的各種知識。

這個精神其實與聖經的詩篇 127篇所說「兒女是上帝託付給我們的產業」，是相

似的，子女不是「我們的」，只是暫時交給我們照顧，因此所謂「子女最佳利益」，絕

對不是指讓子女成為家長的複製品或意志的延伸，這其中當然也應包括讓兒女選擇自

身宗教信仰的機會，畢竟，信仰是無法傳承的，得要兒女自己去體會。

同時，這些人權公約也規定由國家提供的公立教育必須是世俗化的，中立於任何

宗教價值。也就是說目前常出入各級學校的彩虹媽媽，以及由任何特定宗教背景的團

體、基金會所宣傳守貞教育等，早就有違憲法與各項人權公約中對於教育中立精神的

規定。

過去，臺灣是宗教多元的社會，幾乎不曾在教育領域發生宗教與世俗的衝突，直

到近幾年，同婚議題才讓這樣的爭議白熱化，而且在特定家長團體動員下，將基督宗

教背景成員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意見，包裝成價值觀的對立。然而，性別平等教育是本

於憲法平等權精神而存在，是由立法機關於 2004年所通過的正式法律：也就是說，

現行的性別平等教育，正是憲法和各項人權公約所規定，應由公立教育所提供的起碼

標準。現行的課綱與教材亦不得違背。

公立教育之所以要制定一個最低標準，是為顧及並非每個家庭都能夠提供學齡

兒童與青少年成長與生活的必要知識。現實是，不是每個家庭都有能力、相應的知識

和意願，適時提供所須的性教育和情感教育。一個堅持基督信仰精神的家庭或許很樂

意將自己的信仰觀傳遞給未成年的子女，但對於沒有資源和時間這麼做的其他家庭來

說，國家有責任在義務教育中照顧到他們的需求。

若有任何人出於個人價值觀或信仰自由之故，不願意子女接受這樣的教育，最好

的作法是在家庭與宗教活動的場域，提供子女多元的選擇，讓他們自行決定和思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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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想選擇的價值觀。另外，成立自己的教育機構或申請自學，也是一個「避免」子女

接受世俗教育的方式，雖然我個人並不贊成這樣的作法，且視其為剝奪子女接受基本

教育的機會，然而這畢竟屬於家長教育權與宗教自由中，一個還有待更多社會辯論的

灰色地帶。

兼顧多元的努力與不易

隨著社會的多元，每一種權利與權利之間的拉扯和疆界也越來越複雜，任何權

利都不再能宣稱自身的至高無上，必須在人類生活經驗與錯誤中，不斷摸索並繼續前

進。

歐洲人權法院近年處理了一件來自瑞士巴塞爾州 (Basel)的案子，是一對土耳其

裔父母，因為信仰之故，拒絕讓進入青春期的女兒繼續在學校上游泳課。最後，歐

洲人權法院基於國家有責任提供所有學齡孩童及青少年在這個社會生存所必需具備

的知識與技能，並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的原則，判決父母敗訴。另一對在德國卡斯陸

（Karlsruhe）的父母，同樣因為伊斯蘭教義，拒絕 11歲的女兒參與學校游泳課，該

案上訴到德國聯邦法院的案例後敗訴。

但這兩個案例的結果，並非表示世俗法律不再尊重人們的信仰自由與宗教文化，

而是出於學校已兼顧個別家庭的宗教因素，提供區分性別的游泳課程，且確立更衣

室完全分離、不會有任何男性學生或教職員在場，並且同意學生可因信仰選擇，穿著

「布基尼」(burkini)泳衣上課。這是學校能夠以「義務教育必須全面性顧及孩童身心

發展」的立場，說服法官的最大原因。

在這兩個個案中，除了拿捏不同個體的人權界線，還混雜著文化、宗教與種族的

衝突，但法院判決的重心，是將未成年孩童視為完整的個體，同等考量其權益。歐洲

人權法院的判決文所流露的精神在於，學校在社會融合的過程中，扮演著特別的角

色，尤其對移民後代而言。文中直言：「……孩子們上游泳課的好處不只是學游泳，

更重要的是和其他所有學生一起參與，不會因為孩子的祖籍或他們家長的宗教或哲學

信念而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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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權法院這項堅持的意義在於，當孩子成年以後，若選擇走向世俗生活，那

麼他們仍然能夠保有在父母的傳統宗教文化領域之外，獨立生存所需的技能、知識與

人際支持網絡。雖說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使，在未妨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應該被盡可

能的尊重，然而這樣的權衡裡，也必須同時考慮家長與子女間，往往處於權力不對等

的關係，特別是未成年子女的權益，有因家長意志受傷害的可能時，在這種情況下，

國家的角色不可能繼續保持「中立」，而必須適時介入。

性別平等教育很可怕？

如今，不少家長將性教育課程當成洪水猛獸。我想請求大家在讀到這裡時，一起

來好好面對這層恐懼，直視這樣的恐懼，追問它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我們的害怕，不

一定是像外界說的「迂腐、守舊、信教信到腦壞掉」，更多是因為愛，是因為害怕孩

子們嘗試了錯誤而受傷，甚至留下難以挽回的後果。作為家長，儘管我們都知道成長

的路上，不可能不跌倒不受傷，但還是會盡力想排除各種受傷的可能與路障。

但，我們也必須正視自己的愛與保護，也可能付出另一面的代價。我們真的相

信，只要禁止孩子們在義務教育當中學到關於多元性別的存在，他們就不會「變成」

同性戀或跨性別嗎？只要我們不提供性教育和安全性行為的知識，孩子們就不會在

18歲之前想要探索、了解自己身體的好奇心嗎？如果我們不願意由教育場域開誠佈

公地與孩子們討論這些事情，我們真有把握自己能夠做到、做好？孩子們真的願意跟

自己的父母、家庭談論這些話題、理解這些知識而不感覺尷尬？或者我們真能有把

握，在青春期這個跟父母關係微妙、甚至透過反抗家長權威來建立自我認同的人生階

段，家庭的性教育仍舊能發揮有效的功能？

請讓我們面對一個事實：性教育、多元性別教育、情感教育等種種，根本沒有所

謂「適齡」的問題，因為我們無法確知孩子會在何時長出性自覺，特別如今小學三年

級的班級已有不少學生進入發育期的現在，我們要摀著眼耳相信他們不會長出性的

慾望和自覺，直到 18歲成年嗎？所謂「適齡」，會不會只是父母在出於愛而過度恐懼

下，堅信只要阻斷未成年者獲取相關知識，就能成功保護子女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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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願意靜下心來，你我都能知道，繼續堅持「不教」，只會將子女送到更多未

知的風險中。這個世代還有什麼資訊能夠被壟斷呢？讓所有人都能夠從公立教育中獲

得正確的性知識，去消弭坊間與色情影片提供的錯誤資訊，並且成為一個理解自己身

體與慾望、能在思索後做出自己想要的選擇的人，是公立教育不可推諉的責任；更重

要的是，性別平等教育能夠教導一個孩子，成為懂得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不至因為

無知而成為傷害、侵犯他人的人。換言之，性別平等教育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身為

家長該為子女的最佳利益，去理性做出的選擇。

更進一步，如果我們願意正視這世上所有基於科學與醫學事實、具公正性的機

構，都早已經做出「LGBTI」並非疾病和個人意志能夠選擇的結論，就如同大法官們

在這次 748號釋憲文所正視的，我們也會明白，子女的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不是義務

教育的內容和資訊可以決定的；相反的，義務教育能做、且應該做的，是在他們開始

意識到自己「與別人不太一樣」的時候，可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資源，讓他們知道這

一切不是自己的錯、他們並不孤單。對於徬徨的青少年來說，這樣的支持，和一段寫

在課本上的文字，能證明他們沒有病、不是怪物，這會阻止很多因偏見與誤解而來的

霸凌，也很可能在他們心靈徬徨時，救他們一命，讓他們平安健康的長大。

身為 LGBTI，不代表必須放棄信仰
過去幾年，我親身接觸超過一百位同志基督徒，聆聽他們過去如何在家庭的信

仰，和自己的性向與自我認同間痛苦掙扎，直到有一天，他們明白不必在這之間做出

選擇，能夠誠實的活在陽光下，並且與自己的同性伴侶一起保有基督信仰、繼續在教

會裡敬拜、事奉。

這些同志基督徒當中，有些曾經歷過人生的創傷，或在父母離異、隔代教養等環

境中長大，就跟我們這些異性戀沒有什麼不同；也有的在父母雙方都是基督徒家庭

中，從小就在兒童主日學、背頌聖經、參與詩班、團契以及所有聖誕節和感恩節的籌

備活動中成長，他們擁有父母全心全意的愛，有教會敬虔的引導，這其中，甚至不乏

數代都是基督徒、出了眾多牧師家庭的孩子。如果教育真的能夠「改變、影響」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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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性傾向或自我認同，那麼這些人為什麼仍然沒有變回異性戀？

容我更直接的說，正直敬虔的信仰教育，無法保證你的孩子長成一個異性戀，但

若我們願意敞開心胸，去塑造一個友善、支持的環境，那麼，不管孩子們會不會長成

一個異性戀，他們都可以無憂地成長。但如果我們繼續任由自己的恐懼發酵，仍執著

於阻斷性別平等教育，特別是關於性少數的存在、性別光譜的事實，與所有人都該知

道的必要性教育與性知識，我們也會繼續成為許多人的苦難來源。

有些我認識的同志基督徒孩子，並沒有成功地活到成年，有些終身都要跟自我

否定和心理創傷奮戰。但，這些傷口，並不是他們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所造成的，

而是這個社會的無知和誤解，還有無數家長的保護慾與固執所共同形成的整個社會

的偏見。在他們成長過程中，一點一滴扼殺了他們的靈魂，在他們身上留下難以癒

合的傷口。我所看到這些孩子身上最大的痛，來自於家庭、父母親的責備和不接納，

來自於教會的牧師與信徒堅信他們是背逆、犯罪、放縱情慾，而不願意理解他們的

身不由己。

性少數這個身分，不是他們選擇來的，但是怎麼對待他們，卻是我們可以選擇

的。身為教會的牧者領袖，該做的是幫助信徒面對恐懼，甚至，面對自己的恐懼，在

恐懼背後，找回自身的良知，不該繼續放任不理性、錯誤的訊息，在人群中散佈並發

酵，遮蔽了一個信仰者該具備的、最起碼的憐憫。若教會決議持續反對性別平等教

育，無視很多性少數的孩子從非常年幼就已經發現自己的不同、需要支持系統的事

實，那麼我們的信仰，將繼續沾上無辜孩子的血淚。

更糟的是，我們的「保護」並不會真的發生作用，只是讓無辜的人繼續承受社會

的歧視。正視性少數的存在，承認一個男性可以不勇敢、可以坦誠分享自身的感受，

這就是性別氣質能為男性帶來的解放。而告訴一個女孩，婚姻和生子不是她人生的全

部，更不是她衡量自己唯一的價值。這些就是性解放，是我們過去在種種刻意誤導、

恐懼下，不願意看見、承認的價值。然而，若要說世上有什麼力量能夠幫助我們去克

服自身的恐懼和愚昧，我相信也唯有信仰了。

最後，我們也該回歸信仰來看這件事，信仰的本質不是教義，不是抱著經文的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81｜ 91

性 別 停 聽 看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性別平等教育法》是信仰公義精神的實踐

字面意義而不問其精神，信仰的本質，是「愛」如何在公共的、集體生活的領域，以

我們這些信仰者的行為，被呈現出來。我所認識並理解的基督信仰，是憐憫、愛、關

懷，是同理他人的處境，信仰讓我們有智慧去認識、理解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孩子們

和上帝之間唯一的阻隔，是你我願不願意打開心胸，直面自己的恐懼，並且不忘我們

決定生養他們時，承諾過的無條件的愛、承諾過的不離不棄，和永遠的接納。

使徒保羅曾用身體上的不同器官來比喻一群基督的信仰者，提醒大家：即使眼

和耳不同、手與腳不同，卻不能自認為不需要對方，正是因為我們的不同，才能彼此

互補，更重要的，是要「彼此相顧」（註 2）。聖經也一再強調，在基督信仰裡，我們

不分種族、不分性別、不分階級貴賤，甚至不分信仰儀式的差異（例如猶太人與非猶

太人的禮俗不同），這些都不再重要，因為耶穌的愛與犧牲，讓我們得以跨越這些差

異，成為一個新的群體（註 3）。而這正是性別平等教育存在最大的意義：不論你是

何種性別、有何種自我認同、是更受同性還是異性吸引，在人類這個大家庭裡，你我

都是平等的，也因為彼此的差異和不同，更認識宇宙萬物的豐富和美好。

性別平等教育能將愛與接納的本質，傳遞給下一代，弭平過去社會因為偏見和誤

解而造成的苦難，更重要的是，讓每一個不一樣的群體，能夠在愛裡成為「一」，和

平地比鄰而居。你仍可以持守自己的信仰，但，請將現行的性別平等教育，留給所有

孩子們，讓他們有不再恐懼展露自我、平安健康長大的機會。♥

註 1：兩公約為聯合國於 1966年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又稱公政公約、ICCPR)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又稱經社文公約、ICESCR)
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簡稱。

註 2：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12~27節。
註 3：聖經多次提此比喻，詳參見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加拉太書三章、歌羅西書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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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司法院於 2017年 5月 24日以「院台大二字第 1060014008號」令公布「釋字

第 748 號 【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以下簡稱 748釋憲）後，台灣性諮商學會本

於諮商與性別之專業考量，積極構思可行作為，以期提供相關專業領域人員參考、遵

循，因此，有了這場以「從 748號釋憲談諮商輔導中的性別平權與性平意識」為題之

講座。

當天，講者特意身穿與講題有密切關聯之 T-shirt出席，以彰顯 748釋憲之里程

碑意義。臺灣在性別平權與同婚議題的倡議與實踐，一直都是國際關注的焦點，因著

748釋憲的出爐，更讓臺灣在孤單的國際情勢下被看見、肯定。國際主要媒體的競相

報導，並以國家（country）稱之（註 2），此乃「德不孤、必有鄰」的明證，亦即，當

我們致力於推動的是普世價值時，就會被看見、被肯定。

當天，出席聽講者有諮商心理師、輔導人員、一般教師、臨床心理師及諮商輔導

研究生等，根據講者過往的經驗判斷，現場可能有不同立場者。不論立場為何，個人

觀點都需要被尊重，不過，講者曾在聯合國 CSW-NGO論壇分享臺灣的性別平等教育

推展時，強調：「仇恨／歧視言論不屬言論自由」，這也是各國倡議及推動性別平權

之 NGO代表的共識。雖然，每個人的言論自由都應該要被尊重，但仇恨／歧視的語

從 748號釋憲談諮商輔導中的
性別平權與性平意識（註 1）

陳金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姜兆眉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蘇盈儀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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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在此列，這可從國家法律就可以看到，不然就不會有誹謗與公然侮辱等罪責；我

國《憲法》第 23條即明言：當個人的自由權利有妨礙他人自由之情形時，則得以法

律予以限制。

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臺灣名列其所整理有關制定同婚制度及法律之國

家中（註 3），因為，他們很清楚地知道憲法及大法官釋憲在我國的地位。即使臺灣

的民法親屬篇婚姻章尚未修訂，但已是遲早的事。

釋憲前後相關新聞事件與報導

在 748釋憲公布前，反同團體可能是基於勝算不高的自知與焦慮，便已開始另闢

戰場，改向監察院提出檢舉案，抨擊大法官的適任性及釋憲程序。至於，監察院對相

關檢舉案件的具體動作為何，尚不得而知。司法院則是對前述作為提出明確地回應，

呼籲：「大家應尊重大法官釋憲，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核心（註 4）。」根據媒體報

導：反同團體激烈抗議，並主張因為多數大法官曾公開發表支持同婚之立場，所以這

圖 1 台灣性諮商學會演講海報 圖 2 臺灣—平權國家 T-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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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釋憲無效。雲林縣議會則透過提案決議：向監察院檢舉以彈劾大法官；媒體亦報

導前副總統呂秀蓮也主張同性婚姻釋憲違憲，故大法官應該向社會道歉。

在此，先針對反同團體以「大法官既有支持同婚立場故應『迴避』同婚釋憲」之

說法提出個人觀點。若大法官應依其既有之「支持」立場而迴避同婚釋憲，那提出不

同意見書的大法官是否也應依其既有之「反對」立場而迴避呢？依循此種迴避原則，

將不只是同婚案件會沒有任何一位大法官可以參與釋憲；甚至將造成大法官必須因個

人價值與立場，而迴避任何議題的釋憲案件。再者，大法官必須依其個人立場而作為

釋憲之迴避原則，是否也適用於監察院監察委員審理相關案件之分際呢？監察委員審

查同婚相關案件前，也應先表明個人立場，再依其既有之同意或反對立場迴避同婚案

件，否則，也將同樣落入反同團體所指稱的不公平。然而，反同團體只要求「支持同

婚者應迴避」，並未持平地也要求「反對同婚者應迴避」，反而是以「多元」為由，期

待、爭取反對者應積極參與，進而達到反同的終極目標：「⋯將同性戀運動勢力趕出

台灣（註 5），⋯」。反同團體此種採行「雙重標準」的作為，以及「嚴以待人、寬以

律己」的標準，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以下，將先分享講者對憲法及相關法規之理解，進而提醒諮商輔導及助人相關專

業人員應基於守憲守法及專業倫理之規範，秉持性別平權與性平意識從事實務工作。

與釋憲相關之憲法與法律規範

目前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但是，我國憲法中仍保留明定遵守聯合國憲章之條

文，乃因聯合國憲章訂頒於 1945年，我國於 1947年立憲，當時我國是聯合國創始會

員國之一。即便現今已非聯合國會員國，為能與國際人權同步，我國亦已透過訂頒施

行法之法制程序，將幾個重要的人權國際公約國內法化（註 6）。因此，推動與落實

人權保障及性別平權已是我國的國家政策，更是我國與世界接軌的普世價值。

根據與釋憲相關之《憲法》第 78、80及 170至 173條規範，憲法賦予司法院解

釋憲法的權力，縱然各機關或民眾都可能有各自對憲法的理解或解釋，但司法院對

憲法的解釋，依憲有一錘定音之準。由於憲法、法律、命令之不同，亦各有其位階之

分，所有法律與命令抵觸憲法者，均為無效；至於，法律或命令是否與憲法有所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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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是合憲還是違憲，則是由司法院依憲法授權解釋、決定，任何其他機關或人員均

無權為之。有關檢舉及彈劾職司釋憲之責的大法官部分，則當依循《法官法》、《職

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司法院大法官自律實施辦法》及《監察法》等相關法

規，恐非任何個人、團體（如：護家盟、下福盟）、地方議會（如：雲林縣議會），可

以恣意為之。

748釋憲導讀
首先，釋憲文乃大法官針對憲法所做的解釋，除了針對現有法律與命令有因抵觸

憲法而明文要求使其失效或限期修改之效力外，也「⋯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

力，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註 7）⋯」。據此，應可理解為：釋憲

文具有等同憲法效力之位階，所以，自當在此前提下理解 748釋憲。首先，748釋憲

開宗明義告知「解釋爭點」為現行民法親屬篇婚姻章：

民法親屬編婚姻章，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

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是否違反憲法第 22條保障婚姻自由及

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因此，若干反對言論提到，為什麼可以針對未訂定之法律進行解釋？事實上，司

法院是針對現行之民法親屬編婚姻章進行釋憲，而非未訂定之法律。至於，針對現行

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之疑義的判定，本是憲法（第 171條）賦予司法院大法官之釋憲

權。繼解釋爭點，748釋憲之「解釋文」（註 8）有以下三個重點：

一、就同性婚姻權益而言，民法第 4篇親屬第 2章婚姻規定違反憲法第 7及 22條

之意旨。

二、有關機關必須於 2017年 5月 24日起 2年內（亦即 2019年 5月 23日前），依

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與制定。不論是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

等保護，雖屬立法機構的職責，但需要依本解釋為準。

三、2019年 5月 23日前沒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的話，相同性別二人便能依

現行婚姻章之規定，持相關資料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大法官再次明言違憲的法律是「民法第 4篇親屬第 2章婚姻」，故需修改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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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律以符合憲法對於人民在平等、自由權利上之保障。反同團體主張：748釋憲侵

犯立法權，就讓我們以其他釋憲舉例說明之。例如，釋字第 365號（註 9）（民國 83

年，民法就親權行使父權優先之規定違憲？）解釋文針對「父權優先」之法條認定

違憲之同時，除要求應檢討修正民法該條文外，同時宣告：「⋯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至於，釋字第 666號（註 10）（民國 98年，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處罰鍰規定違憲？），解釋

文針對「罰娼不罰嫖」之法條認定違憲之同時，也是明確宣告「⋯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至遲於二年屆滿時，失其效力。」針對此等直接宣告特定法律條文在「兩年後自動

失效」的釋憲，當時，似乎沒有人曾提出抗議，或認為釋憲侵犯立法權，為什麼？而

748釋憲以現行法規進行釋憲，並未涉及立法院正在審議之修法草案，也未使原條文

失其效力，只是增加相同性別二人自動適用，又何來侵犯立法權之說？也有議論：

748釋憲豈可針對尚未完成修法之法案（或條文）進行解釋，又或者質疑 748釋憲沒

有針對具體條文提出解釋，事實上，解釋文明明已指陳「現行之民法第 4篇親屬第 2

章婚姻規定」違憲，反對者恐或意欲混淆視聽、或是選擇性地視而不見，才會一再地

發表類似的言論。

748釋憲在「解釋爭點」及「解釋文」之後，列舉之理由書（註 11）共計 19段

落，以下分段摘述之。

第 1段陳述聲請人分別為臺北市政府、祁家威，司法院依法應予受理釋憲並採併

案審理，且於 106年 3 月 24日舉行言詞辯論之事實。

第 2-3段分別說明聲請人主張及提請釋憲的理由，臺北市政府認為：婚姻章規定

牴觸憲法第 7條、第 22條及第 23條規定。祁家威主張：民法第 972條、第 973條、

第 980條及第 982條規定牴觸憲法第 7條、第 22條、第 23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項規定。

第 4-6段依序陳述關係機關之主張與立場，法務部主張民法婚姻章規未違憲，內

政部表達尊重法務部意見之立場，臺北市政府萬華區戶政事務所則表示：宜由大法官

解釋。

第 7段開始陳述本解釋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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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段先整理了聲請人祁家威自民國 75年起，持續向立法、行政、司法權責機

關爭取同性婚姻權，已逾 30年的歷程經過。

第 9-10段接續從立法角度，摘述有關同性性傾向者是否具有自主選擇結婚對象

之自由，並與異性性傾向者同受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之議題，並說明：自民國 95年

起，至 105年 12月 26日立法院初審通過多版提案，立法院歷經 10餘年，仍尚未能

完成與同性婚姻相關法案之立法程序。由於大法官亦非僅能對既有法律條文提出解

釋，也有責任「就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及

時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因此，司法院本於職責受理並做成解釋。既然立法院

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大法官自然無須也不能針對未制定的條文進行解釋，但基於人民

基本權利之保障與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大法官亦得依憲受理並進行釋憲。

第 11段強調司法院歷來提及「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之相關解釋，均係於異

性婚姻脈絡下之重婚、通姦、同居等議題所為之解釋，司法院從未直接針對同性婚姻

作成解釋。本段主要目的即在於：駁斥反同團體一再以過往的大法官解釋作為婚姻僅

限於「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之準。既然，大法官過往的解釋都是在異性婚姻架

構下進行，自然不能以此作為同性婚姻的解釋基準。748釋憲是司法院第一次直接針

對同性婚姻作成解釋。

第 12段陳述婚姻章之各節與條文及相關行政函釋（示），均將現行之婚姻侷限

於異性間一男一女之結合關係，以致同性二人迄未能成立法律上之婚姻關係。所以，

不論是從婚姻相關法律條文或是函釋（示），乃至實際的結婚登記程序過程中，均明

確顯示：同性婚姻是不被我國現行法律所允許的。也正由於我國現行法律不允許同性

婚姻，所以，大法官便得以依憲針對相關現行法規是否與憲法有所抵觸進行解釋。

第 13段明言適婚人民而無配偶者，本來就有「是否結婚」、「與誰結婚」之自

由，這項自主決定是攸關人格健全發展與人性尊嚴之維護的重要基本權，應受憲法第

22條之保障，並強調保障同性婚姻並不影響也不會改變既有的異性婚姻權益、制度、

社會秩序等。因此，現行婚姻章之規定違反了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之意旨。 

第 14-15段明言憲法第 7條的平等權，應該包含性傾向歧視之禁止。所以，現行

婚姻以性傾向為分類標準，而使同性性傾向者之婚姻自由受有相對不利之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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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平等權之保障。大法官並依據國內、外醫學專業組織之觀點，說明同性性傾向者

屬於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雖然數十年前已經專業認定並非疾病，但因傳統、習俗而

成為遭受排斥、歧視之弱勢，所以，國家應採必要及具體實質保障作為，才符合憲法

第 7條保障。既然，憲法第 7條平等權之保障應包含禁止性傾向之歧視，那麼，現行

婚姻章以性傾向為分類標準禁止同性婚姻，自然明顯違反憲法第 7條。從大法官引用

國內、外專業組織的觀點與說明，同時彰顯了在性傾向歧視中，真實存在的是「同性

性傾向歧視」，而非「異性性傾向歧視」。這個段落的陳述與觀點，與心理諮商及輔

導專業有密切相關。

第 16段直指繁衍後代顯非婚姻不可或缺之要素，故以不能繁衍後代為禁止同性

婚姻之理由，是非常不合理的差別待遇。同時，若容許同性婚姻得依現行婚姻章之相

關規定，並遵守婚姻關係之雙方權利義務規定，則不影響現行婚姻制度所建構之基本

倫理秩序，所以，以維護基本倫理秩序為禁止同性婚姻的另一項理由，也是非常不合

理的差別待遇。大法官再次以本段陳述反駁反同團體以「同志不能自然生育」、「破

壞倫常秩序」為反對同婚之理由。講者進一步延伸的理解是：修改現行婚姻法規保障

同性婚姻的自由權利，並不會有憲法第 23條所指稱之妨礙他人自由、破壞社會秩序

等情形發生，因此，自然不得以法律限制。

第 17-19段說明前述「解釋文」的重點及考量，同時強調：現行婚姻章有關異性

婚姻制度之當事人身分及相關權利、義務關係，都不會因本解釋而改變。並針對沒有

受理的部分提出說明。

最後，說明 15位大法官中，黃瑞明大法官（因其配偶尤美女立委為立法院修法

之提案委員）迴避審議。參與審議的 14位大法官中，黃虹霞大法官提部分不同意書、

吳陳鐶大法官則提不同意見書，然而，基於釋憲通過以三分之二為基準，雖有不同意

見表達，卻無礙於 748釋憲文的通過。

748釋憲之影響及釋憲後的雜音
根據 748釋憲，我國立法保障同性婚姻已是勢在必行，最遲是在 2019年 5月 23

日前，而且不論採用何種法規形式，都必須符合 748釋憲的意旨。目前的爭論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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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修民法？還是立專法？講者認為：修民法才能符合 748釋憲的意旨。為何立專法會

被視為「歧視」？主要是因為專法有「隔離」、「區隔」的本質，如同「種族隔離政

策」一般，以「隔離」遂行具有歧視的差別待遇，勢必因「相對不利之差別待遇（註

12）」及「非合理之差別待遇（註 13）」，而有「立法上之重大瑕疵（註 14）」，故

為平權團體所大力反對。反同團體則舉其他專法為由，強調專法的可行性，然而，以

《原住民基本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專法為例，是基於積極保障原住民、

身心障礙者的目而立專法，這些專法均是建立在原有的法律保障之上，再予以這些族

群額外、有利的權益保障。亦即：透過專法提供更好、更有利的差別待遇，而非是以

隔離或限縮為目的，給予相對不利或非合理的差別待遇。

一直以來，法務部及相關單位喜以德國的伴侶制度為典範，但是，德國國會已

於我國大法官釋憲後的一個月（2017年 6月 30日）投票通過同性婚姻法，既具體落

實婚姻平權，也解決該國長久以來因伴侶制度所衍生的訴訟問題。據媒體報導，其修

正後的法律條文為：「婚姻是兩個不同性別或者同性的人，進入到一起過一輩子（註

15）」，衷心希望法務部及相關單位也能從善如流地引為我國修法之參考。目前，我

國的主要修法方向，是將民法第 972條之「男女當事人」改為「雙方當事人」；至

於，以「配偶」稱「夫妻」、以「雙親」稱「父母」則是部分法律之現行條文既有的

稱謂，並非因同性婚姻而有的新創。另外，有關以修法的規模達數百條而恐「勞民傷

財」之說法，更是無稽之談，姑且不論法律本就有必須因應時代及需要而修改的特性

（註 16）；近年來，我國更因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的過程中，早已建立了檢視及修

改法規的機制，更曾多次全面性檢視我國所有法規、命令，以期符合公約精神。

748釋憲對諮商輔導人員及實務工作之規範與影響
講者曾於演講現場詢問聽講者：什麼是性別議題？在其實務中所處理過的性別

議題有哪些？當場所得到的回應多是直接與性別認同、性傾向、性行為等有關者；但

是，諮商輔導實務中的性平議題並不侷限於直接與前述議題相關而已，因為，所有議

題都可能與性別相關。例如，以生涯規劃或科系選擇為例，當男生想要讀國文系或女

生想選機械系時，輔導老師、諮商心理師是否可能因潛在「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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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化，而影響諮商輔導的重點與方向？當學生因在學校或課堂上的言行不當而被轉

介至諮商輔導單位時，諮商輔導人員是否可能因個人「男動女靜」、「男強女弱」的

性別刻板印象，而影響其對不同性別之當事人之諮商輔導重點與方向？又，面對成年

女性來談小孩教養問題時，可曾想過：為什麼多是女性來談子女教養問題？男性呢？

當小孩教養發生狀況時，為何媽媽常是首當其衝要承擔責任或遭受責備的人？爸爸則

理所當然地因工作、事業而免去責難？為何在雙薪家庭當道的現代，仍舊是著重於宣

導：「媽媽回家煮晚飯」、「爸爸回家吃晚飯」？至於，是不是要轉換工作或辭職以便

在家陪伴／照顧小孩？又，當家庭中有人生病或長者需要被照顧時，為何主要照顧者

多是女性？這一切現象，除了性別分工的刻板化之外，也涉及同工不同酬的薪資性別

差異，所以，薪資少的女性理所當然地優先辭職在家從事無給職的勞務工作，好讓薪

資較優的男性可以繼續保有工作、留在職場。凡此種種，諮商輔導人員是否敏察於性

別差異及性別分工所彰顯之性別議題？換言之，在助人專業工作裡，「無處不性別」，

只要進入晤談室，所有當事人的困擾都可能有性別議題夾帶其中，所以，面對所有當

事人時，諮商輔導人員實應保有適當的性別敏感度。

一般而言，在諮商輔導的專業訓練中，本就強調且注重諮商輔導人員必須具有多

元文化諮商的知能，當遇到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族群、不同年齡的人，都會被提醒及

要求應有尊重、平等、多元、公平、正義的態度，且注意破除刻板印象、消除歧視、

檢視盲點等，這不僅是諮商輔導專業的基本知能與態度，更是專業倫理的規範與要

求。因此，涉及性別及同性婚姻議題時，也應秉持同樣的知能與態度，將性別平權與

意識納入其中，以期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消除性別歧視、檢視性別盲點。然而，在諮

商輔導實務上並非必然如此，仍有不少諮商心理師與學校輔導老師因個人價值觀及性

別刻板化之影響，無法在性別議題上展現應有的知能與倫理，尤其是在多元性別議題

上，更有不少諮商輔導人員因受限於個人宗教信仰，而在諮商實務上恐有違反專業知

能與倫理之言行。所以，諮商輔導人員更應細讀 748釋憲之附註內容，因為，這與心

理諮商與輔導之實務工作有密切關係，大法官除了依循醫學專業的角度宣示：「同性

戀不是疾病不需要治療，與異性戀者無異」外，更明言：「同性性傾向」者之平等權

益乃為憲法所保障。在進入下個段落之前，講者僅以以下簡單的一個提問作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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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位當事人前來尋求諮商輔導時，身為諮商輔導人員的你／妳能否避免理所當然地

預設對方是個「異性戀者」？當一位女性當事人談到親密關係時，你／妳是否認為她

所談的對象一定是位男伴？當一位男性當事人因分手問題尋求協助時，你／妳是否直

覺地認定他想挽回的是女友？

與諮商輔導相關之性平法律與倫理規範

規範專業人員之《心理師法》、《學生輔導法》、《社會工作師法》等，均明文要

求各專業人員必須遵循法令及專業倫理規範（註 17）。其中，依據「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全聯會）之「會員自律公約（註 18）」及「諮

商心理師專業倫理守則（註 19）」，諮商心理師於執行諮商服務時不得因當事人之性

傾向而予以差別待遇或歧視；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原行政院衛生署）更曾於

2013年以衛署醫字第 1020271973號函示：要求講授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有關性別議題

之講師，應加強尊重多元性別認同者（LGBTI）之人權教育。至於，依場域而分之性

別平等相關法令，如：性平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更是明文禁止性傾向之歧視。

由於諮商輔導人員常以「校園」為主要工作場域，因此，更應認知到：禁止同性性傾

向歧視，不僅是性平法的規範，更為憲法所保障。

衛福部曾在 2016年 12月 28日預告訂定「醫師執行性傾向扭轉（迴轉）治療之

行為，為醫師法第二十八條之四第一款規定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註 20）」草案，雖

因反對陣營提出異議而延宕公告禁止；惟，本文改寫之際，媒體報導衛福部宣布：預

計於今（2017）年 8月 21日公告禁止「性傾向扭轉治療（註 21）」。據報導：若醫師

違法，可處 10到 50萬罰鍰，最重得廢醫師證書；心理師若執行性傾向扭轉治療，也

屬不當行為，可處 2到 10萬元，最重也得廢其執業執照；至於非醫師或心理師者，

也可能因執行性傾向扭轉治療而觸犯醫師法密醫罪。據此，心理師不僅不得因當事人

之性傾向而予以差別待遇或歧視，更禁止在諮商輔導過程中意圖對同性性傾向之當事

人施以「性傾向扭轉治療」。至於，學校教育人員（含：一般教師、輔導老師、輔導

專業人員等）也必須遵行憲法與性平法針對同性性傾向歧視之禁止，更不得意圖對學

生執行性傾向扭轉治療，否則亦將觸犯醫師法密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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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最後，僅以演講現場第一線中學教師之問答作為本文之結語。提問為：「從釋憲

之後就常常在學校場域中遭到以家長為名之個人／團體對學校性平教育之干擾，感覺

上，對方是頗有組織的，應該如何回應為宜？」

首先，回歸法理層面，基於「禁止同性性傾向歧視，不僅是性平法的規範，更為

憲法所保障。」之法理基礎，可直接引用法條（748釋憲文；性平法第 1、2、12-14

條及《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2、13條）作為論述的依據，至少，可作為教師

「知法依法」的靠山（註 22）。其次，參用相關資訊及資源，例如：教育部性別平等

教育資訊網（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index）或高雄市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http://class.kh.edu.tw/1137）網頁上的資料；尤其是高雄市教育局特別針

對反同團體近來汙名化性平教育的言論印製了「尊重差異、實踐多元的性別平等教育

摺頁」，可供教師下載使用。另外，聯合國為倡議「LGBT rights are human rights」特

別設置的「自由與平等」網站（www.unfe.org），值得大家瀏覽並下載使用該網站所

提供的資訊與影片。最後，面對未能尊重、遵行普世價值、基本人權之個人及團體，

講者的建議是：吸取新知以厚實論述基礎， 建立自信以加強論述能力；行止公平以

避免言行偏頗，心懷正義以彰顯言行正當；據理力爭以展現道德勇氣，學習策略以實

踐道德勇氣，並以做個有性別平等意識、心懷公平正義、且具有道德勇氣與實踐能力

的諮商心理人員為目標。♥

註 1：本文改寫自陳金燕於 2017年 8月 6日應邀在「台灣性諮商學會」主辦之講座紀錄，感謝姜
兆眉教授及蘇盈儀老師協助記錄、整理。

註 2：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以「Taiwan will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legalise 
gay marriage」陳述臺灣在同婚法制化的進展，請參閱 https://www.economist.com/blogs/
graphicdetail/2017/06/daily-chart-22。

註 3：Ibid.
註 4：丁牧群（2017年 5月 25日），反同團體嗆彈劾大法官，司法院這樣回應。蘋果電子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525/1126033/，2017年8月2日瀏覽。
註 5：「捍衛家庭學生聯盟」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PFVSO/?fref=ts）2017年 7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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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3:56貼文，捍衛家庭學生聯盟新聞稿【劉文雄逝世 捍家盟：痛失反同婚重要夥伴】，

2017年 8月 2日瀏覽。
註 6：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施行法、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
行法。詳參「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
=A&k1=%e5%85%ac%e7%b4%84%e6%96%bd%e8%a1%8c%e6%b3%95&t=E1F1A1&TPa
ge=1，瀏覽日期：2017年 8月 2日。

註 7：請參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185內容：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185。
註 8：請參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748內容：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8。
註 9：請參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365內容：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365。
註10：請參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666內容：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66。
註11：請參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748內容：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8。
註12：大法官解釋 748，第 15段。
註13： Ibid. 第 16段。
註14：Ibid. 第 13段。
註15：何宏儒（譯）（2017年 6月 30日），德國國會通過同婚合法 可望年底生效。中央社，http://

www.cna.com.tw/news/aopl/201706300302-1.aspx，2017年 8月 2日瀏覽。
註16：我國民法於民國 18年公布，至 104年間共修法 31次，近 10年來則修法近 20次，請參閱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6%B0%91%
E6%B3%95&t=E1F1A1&fei=0&TPage=1，2017年 8月 2日瀏覽。

註17：心理師法第 19條與第 59條、學生輔導法第 17條、社會工作師法第 17條。
註18：第 4條 本會會員及所屬公會會員執行諮商心理師業務，應尊重當事人之文化背景並予公平

待遇，不得因年齡、性別、種族、國籍、語言、宗教信仰、政治立場、性傾向、身心特質

或社經地位等因素而予以差別待遇。

註19：第 7條 諮商心理師實施諮商服務時，應尊重當事人的文化背景與個別差異，不得因年齡、
性別、種族、國籍、出生地、宗教信仰、政治立場、性取向、身心障礙、語言、社經地位

等因素而予以歧視。

註21：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88310&log=detailLog m，
2017年 8月 18日瀏覽。

註21：鄧桂芬（2017年 8月 15日），性傾向扭轉治療確定禁止！聯合報，https://udn.com/news/
story/7266/2642522，2017年 8月 18日瀏覽。

註22：陳金燕（2017年 10月），748釋憲文與校園性平教育，婦研縱橫，10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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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籌會彩虹旗事件

每年 6月初是建國中學的畢業典禮，根據歷年慣例（註 1），當屆畢業典禮籌備

委員會（下稱畢籌會）會在校園以蔣介石銅像與周邊建物為主題共同策展，而此一佈

置通常的展期是 6月底止。而 69屆 2017年 6月 3日畢籌會在學校正門圓環處懸掛上

五面布條，回應本年度社會所關心的共同議題，並說明此為「代表著高中生關注的社

會議題」（註 2）（如下圖所示）。但此次中央的彩虹布條卻因此引起社會爭論；「捍

衛家庭學生聯盟」更公開建中校長室的的電話，呼籲民眾將電話「打爆」，譴責校方

行為（註 3）。

4日，校方以罕見

的速度、並以「交通安

全」為由撤下五面旗

幟。不久，「黑特建中

（註 4）」粉絲專頁出

現一篇自稱畢籌會學生

的投稿，內容稱，因校

方受到外界人士施壓，

而取消典禮後持續展示

布置的往例，要求學生

被噤聲的吶喊
灰階的彩虹旗

陳泓瑋、吳星緯、楊禮安、顧永平、吳宗叡
臺北市建國中學學生

圖 1 學校正門圓環處掛的五面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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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下布條。此文章獲得極大關注，進而登上媒體（註 5）。在校方與畢籌會學生密集

開會討論後，畢籌會於 12日對外公布雙方共識：不影響交通安全的情況下，他們將

於面對正門的紅樓窗台上方重新掛回布條（註 6）。

為了表達對校園同志運動的支持，我們在 6日晚間決定於隔日清晨到校用彩虹

旗「裝飾蔣公」。約莫裝置半

小時後，學務主任發現銅像上

的旗子，將它取下、沒收。我

們至學務處取回被沒收的彩虹

旗，將其掛在班級走廊外正對

操場的外牆上，試圖讓更多同

學看到我們的想法。

午休時，學務主任來到教

室門口，看了旗子一眼便離開。

稍後經導師轉述，主任方才以

維護牆面整潔為由來電，希望

我們撤下旗子。我們不理解這

樣的要求，因為當時校園亦有

掛著其他內容的布條，校方曖

昧不明的態度同樣使人困惑。

後來輾轉得知，其實在 5

月 25日，釋憲文出爐的隔天，

就有學生在校園裡懸掛彩虹旗

而被要求撤下，所以這樣的校

園行政處理方式早已不是第一

次。當我們在銅像上佈置彩虹

旗的隔天與隨後數天，懸掛彩

虹旗的班級數量越來愈多。由

圖 2 蔣公銅像與彩虹旗

圖 3 好些班級在外牆掛出彩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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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校方缺乏旗幟懸掛的相關規定，經過柔性勸導無效後，學校並沒有在實質行動上繼

續管制懸掛旗幟。

但由於此事讓我們開始對於校園空間和性平議題有更多的疑惑，因此我們轉而

詢問學務處與校長的看法，期望可以獲得學校對此一議題更具體的了解。

校方的回應

校方向我們解釋，學校因畢業典禮前後連日大雨，為了防止布條阻礙交通要道，

造成車輛進出不便，因此請畢籌會先撤掉五面布條。所以，事情過後，經過謹慎的判

斷，才會決議將重新將布條掛回原處。但當我們追問，為何校方要求我們將掛在教室

外的彩虹布條撤下時，得到的理由大致有以下三點：

一、公益與言論自由

校方表示，社會上對同婚仍舊有相當多的反對聲浪，雖然校內沒有規範懸掛旗幟

的辦法，但如果反同婚的人看到學校裡掛彩虹旗一定引發反彈，況且學生家長的想法

也非常重要，在許多學生、家長對這個議題是有疑慮的狀況下，校園中掛彩虹旗有可

能違背《教育基本法》第 6條的教育中立原則。另外，學校屬於公共空間，應該顧慮

到其他人的感受，並注意到學校空間的性質，基本上校內只接受掛國旗，其他旗幟都

不被接受。對於意見表達的自由，雖然校方認同，仍認為需訂定一套對於旗幟懸掛的

執行辦法，在辦法訂定以前，希望能維持牆面上的「整潔」。校方舉例，一個有管理

委員會的大廈，不會容許住戶隨意在外牆懸掛標語或旗幟，即使是自己產權的房屋，

也不能在外牆為所欲為的懸掛旗幟。而學校更是公共的空間，並不是學生私有的，學

生們應該好好思考自己有沒有在學校懸掛旗幟的權利。

但，這種想法真的適合類推於學校的公共空間嗎？試以權力運作的面向探討此議

題，不難發現學校的論調主要是秩序與整潔的考量，並且再三強調對於任何言論的表

達都一視同仁，為了整潔需求，建築外牆不是適當的言論表達處所（而教室內是默許

的）。然而這樣的說法與一直以來的實際情況並不相符，因為在此之前，校園中有出

現教師節祝賀語、聖誕節裝飾、歡迎友校蒞臨的布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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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公共空間出現何種符號以及象徵，皆表現出背後的權力以及意識形態。

正如政治情勢常會決定校園空間的樣貌（畢恆達，2001：58），並反映當時其所形塑

的意識形態。另外，同婚議題的性質顯然和《教育基本法》於第 6條所規範的「學校

不得從事政黨或宗教宣傳或活動的行為」有所不同，從立法目的與要旨來看（同法第

2條），毋寧更是強調學校應具備對學生基本人權的尊重，行政單位無權干涉或強迫

學生參與政治活動。因此，限制懸置旗幟以及掛布條、標語等，為意圖限制或形塑學

生於校園中的行動空間，並非基於所謂的中立原則而做出的裁量。

從事發（2017年 06月 07日）後連續三次的全校性行政會報紀錄中能發現，主

席均在致詞時表示，應針對校內各公共空間的使用、限制與管理辦法等進行研議，由

此說明校方因為彩虹旗，對於校園內的旗幟辦法產生了高度的重視。然而這是否是一

種變相的控制與防堵手段？目前由於旗幟辦法尚未訂定，我們無從評斷；唯一可以肯

定的是，校方針對我們所主張的「積極法律保留原則」已經做出因應的規範措施。 

美國最高法院曾經在 Tinker v. Des Moines一案中指出，除非學生的象徵性言論

對學校造成實質上的運作干擾，否則都屬於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範圍 。校方雖選

擇「中立」的態度，但這並不代表校方可干預掛置彩虹旗的活動，更不能錯用法源以

強化其行為的正當性及合法性。在校園中的學生，仍然為憲法第 11條所保障的主體，

也應享有其所保障的意見表達自由。另外，釋字 445 也指出，尚無明顯而立即危險

的事實狀態，僅憑將來有發生之可能，不能作為管制言論、意見自由的理由。也就是

說，只要沒有立即的危險，學校並不能限制學生表達意見的時間、方式、地點。例如

在選舉期間，學校會盡量避免政治干擾校園而限制學生的表現、言論自由，然若有學

生平日穿著支持某政黨的衣物，只要未造成「立即明顯的事實危害」，學校的限制就

與憲法的意志相悖（林佳範，2006）。

當議題浮現於校園中時，學生本應有權利轉向同儕、教師、大眾表達自己的想

法，進而體現教育的目的—培養學生民主素養、法治觀念與人文涵養（參見教育基

本法第 1條）。若因為反對方存在而選擇噤聲，不但失去言論自由的本意，更無法體

現人權教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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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友善校園的落實障礙

《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 12條中就已規範，學校當提供性別平等之

學習環境，並尊重不同教職員與學生的性傾向，提供安全的校園空間。然而從這次的

事件我們發現，性平法在目前校園空間中仍有執行上的障礙。校方人員曾在訪談中表

示，懸掛彩虹旗即代表校方鼓勵、倡議此類行為，然若有男同學在校園內交往，而家

長有意見，學校不知道如何向家長說明。另外，校方在和我們對話的過程中，不斷將

彩虹旗和政黨宣傳混為一談；基於同婚婚姻尚未落實、立法，又以同婚事涉敏感等理

由，認為學校並沒有據以行事的法源依據，無從發表意見以避免紛爭，以此表達校方

目前對於同婚議題謹守中立的立場。

若以教育部 2010年公告的《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為評斷判准，教育人員的性

平觀念仍處在消極、保守的階段。時至今日，許多在白皮書中提及的困境，無論是教

育人員之職前培育與在職進修機制之建立、教育人員之性別平等意識、性別平等教育

之課程與行政知能及人才拔擢、教育資源分配之公平、正義及適應社會變遷之多元策

略與思考等困境依然沒有改善，似乎仍消極地等著時間抹消。 

就在建中畢籌會事件的同時、同婚釋憲之後，性別教育仍被家長團體視為洪水

猛獸，在社群軟體上瘋傳有關同婚或是性別教育的錯誤消息，導致學校常常擔心被打

電話抗議、檢舉，老師害怕被學生家長指責、動輒得咎。根據法位階的基本原則，釋

字 748應與憲法第 7條、第 11條同為基本規範、可作為校方無論在行政上與教學上

更明確的法源依據，況且各項議題在社會上均會有分歧意見與大眾的不理解，教育現

場應該秉持教育的立場傳散其價值，為何一定要明確修法後才可討論？我們更不解的

是，釋憲與人權價值亦屬於現行公民課綱的一部分，既然大法官已經肯認同性婚姻的

價值，學校哪有「中立」的餘地？難道任何有反對聲浪的議題都沒有討論或表態的必

要了嗎？

游美惠（2013）曾強調建構多元文化校園的重要性，她認為，校園中的友善性別

文化可以促進校園中的實質性別平等。而在多元文化的校園中，因為強調學生的主

體性和尊重多元意見表達，實踐同志教育的最基本目標，就是重視非異性戀者的主體

經驗與意見。另外，學校也應該提供充分的資源，鼓勵同志學生認同自我價值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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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對抗壓迫。她更指出，國外有許多學校在校園中佈置彩虹旗，呈現學校的友善態

度，不失為臺灣學校可以效法的對象，讓同志學生感受到具體的、友善的支持。然而

今日建中校方的做法，似乎和這樣的理念背道而馳。學校方面不僅沒有主動提供相關

的教育資源，甚至企圖阻止學生在校園中懸掛彩虹旗。當「性別平等教育」、「同性

婚姻」在學校中被汙名化，而代表宗教團體的守貞教育、靜思語教育代表的生命教育

卻反而大行其道 ，是否代表真的中立？在這樣選擇性遵守法規的情況下，性平議題

遭到排擠，而造成傷害最大的其實是學校裡的性別少數學生。

學校為了符合主流想像而犧牲了多樣表達的空間，間接傳遞了另一種的刻板性別

教育。當學校不願意發聲支持性別平等教育，支持同志、性別少數學生，為了避開紛

爭而謹守「中立」時，應該注意到學生的真實感受以及被忽略的痛苦。學校不能為了

縮小爭議，任由性別少數遭受不實指控和攻擊，而應該徹底了解性平法訂定時的精神

與目的，提供多元文化的校園環境，尊重多元的觀點。

結語

其實，在學校裡掛彩虹旗的我們，只是希望堅定地表達我們支持同婚，並且捍衛

言論自由的立場。然而在建中校園，甚至是整體臺灣的教育脈絡中，這樣的行為似乎

是不被鼓勵、甚至不被認同的。今天的遭遇不只在建中發生，許多教育現場其實也面

臨到類似困境。教育工作者與大眾應當認知到，釋憲並不是終點，而是另一個開始。

教育單位除了貫徹性平法的基本理念外，更應該體認到人權的概念不只成為法律條文

上的生硬文字，不只是校務或各級評鑑時的一個測量向度，而是應該進入到社會中，

讓人們認知並深刻體會人權的價值不是口號、而是實踐。

懸掛彩虹旗的行動，是一種試圖提倡平權的嘗試。我們認為，這次的事件對於學

校來說，也許是另外一種轉機，因為不論有意或是無意，學生們已經對學校傳達出強

烈的信號，希望校方可以透過學生的集體宣示，意識到性平教育對性別少數學生的重

要性，聽見學生們在說什麼。接下來，我們將會持續觀察，看看校方究竟能不能隨著

釋字 748號的宣告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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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相關資訊請參見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624003391-260405， 
取用日期：2017年 10月 10日。

註 2：相關資訊請參見 https://www.facebook.com/CKHSGraduationCeremonyRecall/posts/ 
138424250047587，取用日期：2017年 10月 10日。

註 3：相關資訊請參見 https://www.facebook.com/PFVSO/posts/784011301773835:0，取用日期：2017
年 08月 14日。

註 4：黑特建中是一能接受許多投稿的臉書專頁，投稿內容大多是對於建中發生的事的不滿，
如對老師、行政人員或近期發生的事件等。

註 5：相關資訊請參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0165，取用日期：2017年 10月 10日。
註 6：相關資訊請參見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06120216-1.aspx，取用日期：2017

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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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這些文學老師從年輕開始就認

真計畫作家出生地的朝聖之旅。

錢存夠的話，還想奢侈走一趟偶像一生

行腳，盼望全浸潤式體會作家的生命歷

程。自從網際網路發達，自助旅行帶動

商機，各國文化觀光越做越細緻，文學

作品也變成賣點：例如挪威奧斯陸的機

場地面都是易卜生（Henri Ibsen, 1823-

1906）名句，登機門鑲刻多國語言譯

文。從他家到他天天寫作的咖啡館，人

行道的劇作名句一路迤邐。英國這個語

言大國擁有全世界如此之多的國際暢

銷作家，文學家紀念館祭出更多傳記之

旅。想參訪文化首都或是小鎮，不必特

別計畫，忽然闖進也能天天驚喜。

遇見作家出生滿百週年藝文盛大活

動是驚喜，巧遇作家去世滿百週年的影

視聯展也是驚喜。文化單位把活動辦到

極致，邀集學界辦研討會，向全世界邀

珍．奧斯汀與
伯朗蒂三姊妹的工作檯

稿。到時街頭巷尾演出名著改編，博物

館也會借回作家文物集中展覽。旅客欣

賞文物對上作品而恍然大悟的瞬間，只

剩狂喜，以及過癮。

過癮的結果就是旅行參觀成癮。

上個月在英國和愛爾蘭旅行一個

月，原本只計畫參觀五個作家聚攏的文

學大城市，因緣際會，臨時增加了兩個

女作家寫出曠世鉅作的住家小城。結

果，因為這兩個紀念館員的詳盡導覽變

成今年度旅行最大的收穫。其一是長銷

經典小說作家，《傲慢與偏見》作者珍．

奧斯汀（1775-1817）在倫敦西南方的

Chawton Cottage的紀念館，其二是經典

小說作家，《簡．愛》作者夏綠蒂．伯朗

蒂（1816-1855），和她兩個作家妹妹居住

位於英格蘭北部、里茲西方的Haworth。

今年 2017年適逢 Jane Austen去世

兩百週年，英國各處都有相關活動，英

■黃裕惠 世新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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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都趁機出版奧斯汀頭像的鈔票

和伊莉莎白女王一起流通市面，遠在臺

灣的大學英語系舉辦奧斯汀研討會，書

局也趁機推出各種版本原著和改編。所

以縱使我已經去過 Bath的奧斯汀紀念

館，還是加了 Chawton Cottage行程，

瞧瞧她創作最豐富時期的家園，研究一

下為何兩百年前她在這裡寫成的六本

完整小說《傲慢與偏見》、《理性與感

性》、《曼斯菲莊園》、《愛瑪》、《諾桑

覺寺》和《勸服》至今仍然通通是暢銷

書的原因。

另一個意外行程是造訪約克城東的

濱海小鎮 Scarborough時，前往城堡途

中被路標指引到 Anne Brontë墓園，墓

前坐滿粉絲也擺滿花束。近前查看墓碑

才發現伯朗蒂家的小妹（《荒野莊園的

房客》作者）即將在 2020年出生滿兩百

年，也就是說，《簡．愛》作者 Charlotte 

Brontë去年出生兩百週年、《咆嘯山莊》

作者 Emily Brontë明年出生兩百週年。

當下決定次日造訪 Haworth。

* * *

三十天內參觀幾十座和英國文學史

相關的城堡、博物館、教堂和燈塔，覺

得不虛此行，但這兩個意外加入的女作

家行程卻造成最大震撼，回到臺北已經

兩個多月，她們那兩張著名的書桌影像

深印腦海，一直無法忘懷。其實我過去

不但看過這兩張書桌的介紹，上課也播

放過許多相關影片，但顯然我沒有認真

對比過她們父兄的書房。

Jane Austen和 Brontë Sisters出生

大約相差四十年，家庭教育背景略為相

似。奧斯汀生長在連年戰爭的喬治三

世時期，伯朗蒂姊妹生長在富強的維多

利亞女王時期。我們都這樣大致歸類。

Jane Austen 常被拿來和 Charlotte 或

Emily作比較，討論寫作主題如愛情、

婚姻、女權、教育與經濟地位等等。她

圖 1 Anne Brontë 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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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在牧師家庭優質教育環境長大、同

樣無法像男作家一樣用本名發表小說、

終生未嫁（Charlotte例外），際遇彷彿

相似。實則因為時代命運、生活環境品

質、家庭經濟、兄弟支援、家人壽命皆

不相同，Jane Austen作品陽光甜美，而

Brontë Sisters作品深沉苦澀。

珍．奧斯汀因病謝世時，年方

四十一。她生長在喬治三世在位以及喬

治四世登基前攝政時期。遠方有美國獨

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近處是拿破崙戰

爭。她家住過的所有地方都離戰爭前線

不遠，村中年輕人紛紛入伍，生離死別

是經常上演的戲碼。五哥和小弟都是職

業軍人，四哥也曾從軍五年；四嫂是她

的表姊，第一任丈夫因為法國大革命而

命喪斷頭臺；她有三位嫂嫂和弟媳因生

產去世，姊姊的未婚夫也死於軍旅。她

家的親兄弟姊妹中，珍的壽命最短，其

餘除了二哥從小因健康因素送養之外，

都有很好的發展，兄弟娶妻

或再續弦，人丁眾多，感情融

洽。四哥 Henry在牛津大學念

書時也寫作、編文學雜誌，退

伍後開設奧斯汀銀行，出面幫

她賣了第一本小說《蘇珊》。

由於出版商並未印行，日後

又買回版權，修訂為《諾桑覺

寺》，1817年珍在溫徹斯特去

世，四哥幫她編輯，連同已完

成的《勸服》一起出版。

珍．奧斯汀生活在工業

革命時期，經常在城鄉之間旅

行。父親退休後，兩姊妹和父

母搬到喧囂的巴斯。她的生活

雖然大部分都在女紅和家事中

度過，但是透過書籍和書信，圖 2 奧斯汀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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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各種軍中生活，眼界開闊。她輕描

淡寫世道艱難，以維持世態喜劇的基

調，但是眼尖讀者仍能對號入座，推敲

解碼。

奧斯汀最終成為專業作家，仍必

須感謝她作品裡不斷強調的「俗氣」

年俸、嫁妝和莊園。她三哥 Edward 

Austen Knight自小過繼給親戚，因為

男性身分得以繼承管理龐大財產。奧斯

汀父親去世之後，三哥將寡母和兩位不

婚的妹妹接到他的莊園，永遠無償租用

獨棟花園洋房。此時珍無後顧之憂，才

能整理舊作並且重新創作。第一部作品

《理性與感性》出版就引起注意，《傲

慢與偏見》確立名聲。《曼斯菲莊園》

格局加大，偷偷引入廢除奴隸話題。當

時「很有品味」但是聲名狼藉的攝政王

成為粉絲，也來索討下一本小說獻詞，

《愛瑪》被勒索成功。

這六本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都完成

於 Chawton Cottage的珍．奧斯汀紀念

館裡那張知名的、謙虛低調的窗邊小圓

桌。紀念館的隔壁擺了一張爸爸的書櫥

兼活動式書桌。這個僅存紅木家俱從他

們原來 Steventon的家搬來，莊嚴地擺

在客廳，宛如父親現場監督。現在這書

櫃擺著這六本小說的各版高價珍稀本。

我看所有珍迷走近都會忽然綻出神秘

微笑。我應該也差不多，可是我笑出聲

來，一種打贏球的勝利感造成不自主開

懷笑聲。

* * *

假如說，在南方的珍．奧斯汀紀念

館充滿陽光歡笑，走進北方的伯朗蒂紀

念館沒有人會忍心笑出聲吧？

不開車的外地人到 Haworth交通不

太方便。儘管如此，這裡的居民一百多

年來都在迎接伯朗蒂迷。有一路公車就

叫做「伯朗蒂公車」，從 Keighley直接開

往紀念館。我們在這小城遇到的所有人

都極熱情，從站務員到乘客都是嚮導，接

力提醒我們下車的車站和上山的路。我

們開心的心情一進到紀念館就凍在門口，

不管館員微笑多麼燦爛，每一個文物都

提醒著參觀者這位因病早逝的天才。

這一家人都矢志要打響 Brontë名

號。出生貧寒的愛爾蘭籍老爸爸 Patrick

原姓 Brunty，奮發努力從劍橋大學畢

業，將姓氏改成紳士模樣的 Brontë。全

家歡喜搬到哈沃斯教區沒多久，年輕的

母親去世，留下六個稚齡孩子。十二歲

和十一歲的 Maria和 Elizabeth在學校

感染肺結核夭亡。Patrick將四個小孩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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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自學。四人創造了兩組想像世界，

做出許多可愛的擬真手製小書，有模有

樣地簽上花式簽名。

及至四人年紀稍長，需要正式教

育，牧師爸爸主張男女有別，女兒送去

女子寄宿學校就讀，期待她們日後擔任

女家教，經濟獨立。他對兒子 Branwell

有很高的期許，讓他跟隨名師學畫，

投注更多教育經費。後來 Charlotte和

Emily在拮据的狀況下仍然到學費比較

便宜的比利時進修法文。青春年華的

Charlotte單戀已婚老師，日後以此悲傷

經驗寫成《教師》和《簡．愛》兩本小

說。Emily留在家中照顧父親以及酗酒

又吸鴉片的哥哥。貧窮改變這四位小

天才，Branwell與有夫之婦交往的醜聞

打擊老父親，自己也一蹶不振，1948年

九月 Branwell因肺結核去世，葬禮上

Emily受寒染病，同年十二月去世。五個

月後，悲劇輪到小妹 Anne，Charlotte陪

她到 Scarborough療養無效，是全家唯

一葬在哈沃斯教區外的人。她在美麗的

山頂俯瞰廣大無垠的沙灘，彷彿她的小

說《雅格尼斯．格雷》最後的快樂場景。

再經過六年，結婚不到一年的 Charlotte

和腹中胎兒在這間房子一起離世，只剩

下孤獨的老父親和結親未滿一年的女婿

相處，直到他活到八十四歲。這座無塵

無垢的伯朗蒂紀念館裡，彷彿不斷傳出

全家「咳咳咳咳咳咳」的聲音。

這三個女兒分別在廚房這張餐桌三

個角落創造出多部經典。紀念館為了明

圖 3 伯朗蒂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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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Emily出生兩百年活動，舉辦萬人

傳抄《咆嘯山莊》的活動，參加的訪客

擠進樓上書房，屬於 Charlotte的丈夫

Arthur Bell Nicholls。我看著老爸爸的

大房間和大書桌，看著筆墨紙書完整陳

列的 Nicholls小書房，還看著 Branwell

擺滿畫具的工作室，接著對比三姊妹餐

桌創作工作檯，猶如無關緊要的副業。

她們在這裡討論小時候兒童遊戲房一

起創作發展出來的作品。一邊吵架一

起編出三個男性筆名混淆視聽，發表她

們「驚世駭俗」的小說。我雖然心有不

甘，還是不自覺的笑出聲了。

* * *

對了！我忘了補充，其實今年是老

四 Branwell出生兩百年紀念，可是除了

紀念館裡一個小型展覽，好像沒什麼人

知道。也許，老爸爸一開始就不該給兒

子那麼多壓力。

也許，本來有可能四兄妹齊名，他

們搬到風光明媚的南方，照樣是哥哥幫

三姊妹畫插畫和肖像，而他不會把四兄

妹合影的自己塗掉，也不會把自己畫進

死神的床邊或是死神套索裡。

結語

雖然學界早已突破框架，用更客觀

的方式評析珍．奧斯汀和伯朗蒂三姊妹

的作品所要傳達的社會現象和女性天才

埋沒在社會現實的不合理待遇，但是這

些作品改編成大眾娛樂產品時，焦點往

往又回歸到男女主角的愛戀，對作品不

公平，也埋沒了作家的努力。所幸，晚

近讀者透過越來越多的女性作家傳記

以及紀錄片看到故事的源起、作者生平

背景和創作焦慮。這四位火紅一兩百年

的英國女作家為當代女性創作者設下極

佳的奮鬥典範。當我們這些訪客親見偶

像工作的場所，這四位作家寫作的地方

相對於她們的父親和兄弟的書房如此窘

迫，卻仍然筆耕不輟，用文字征服了全

世界，造成這麼多的改編電影、電視劇

和平面二創產品，朝聖的粉絲終究還是

幸福地微笑了。♥

延伸閱讀

●【珍．奧斯汀紀念館】官網：https://www.jane-austens-house-museum.org.uk/
●【伯朗蒂紀念館】官網：https://www.bront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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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四月底，《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的作者林奕含離開了，她的故事

迫使整個社會不得不再次重視「性暴

力」的議題。對我而言，《房思琪的初

戀樂園》正是一齣齣真實社會性侵害悲

劇的縮影，每一起性侵案件都不只是加

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事，而是牽涉到整

個社會如何看待「性侵害」這件事情。

因此，若能從加害者、受害者與旁觀者

從性侵受害者、
加害者、旁觀者之心理學觀點
看《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的心理切入，除了讓我們更清楚整件事

情的脈絡，也能更具體地討論因應對

策，以及其中的性別平等教育的意義。

道德疏離—

一個讓性侵犯得以逃避自我約束的

心理機制

作為一個性侵案件的加害者，難道

不會受到內心道德的譴責嗎？或許是許

我們都知道那句話：「在奧斯威辛之後，詩是野蠻的」，我的精神科醫師在

認識我幾年之後，他對我說：妳是經過越戰的人。然後，又過了幾年，他對

我說：妳是經過集中營的人。後來他又對我說：妳是經過核爆的人。Primo 

Levi說過一句話，他說「集中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但我要

說：「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

─林奕含，Readmoo訪談（註 1）

■龔佑霖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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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好奇的一個問題。書中李國華這個

角色，一面呢喃著溫良恭儉讓，一面撕

開小女生的衣服，實在很難說他從未有

過任何的掙扎。然而，他終究還是跨過

了心中的那條線，做出了違背自己內心

道德標準的事情。

針對這個問題，心理學家 Bandura

提出了一個可能的答案，他認為當人們

在逾越內心的道德標準時，會選擇性

地關閉自我調節機制，以避免受到自我

譴責。他將這樣的情形，稱之為道德疏

離（moral disengagement）（Bandura, 

1990, 1999, 2002）。

根據他的理論，道德疏離的機制概

略分為四種：

一、改變自我對行為的認知

將自己所造成的傷害，視為是一件

正當的事情，或是透過言語說服他人自

己所作所為是正確的，甚至拿自己的行

為和其他做得更為殘酷的人相比，讓自

己的所作所為顯得較為正當。書中的李

國華便善用了這樣的機制，好讓自己能

夠做得心安理得。從他生平犯下的第一

起性侵案開始，便將學生對他的崇拜視

為愛的一種展現：「學生愛他，總不好

浪費資源」、「妳喜歡老師，老師喜歡

妳，我們沒有做不對的事情」，一次一

次地將性侵學生合理化，從餅乾、曉奇

到思琪。漸漸地，他做這些事時，越來

越毫不猶豫，越來越理所當然。

二、降低自己對該行為的責任

當整個補習班的老師都在做這樣

的事情時，每一個老師的罪惡感自然而

然地會被稀釋許多。從書中可以看到，

四位補習班老師時而聚在一起，分享彼

此的「戰果」，而班主任蔡良則利用小

女生的信任，將她們載至李國華的小公

寓。對李國華而言，他只是整個共犯結

構的一部分，或許有其他老師做的比他

還多，或許可以推託是班主任為他打點

好的，總不好辜負她的好意。在這樣的

環境裡，他的責任感很容易隱沒其中。

三、刻意忽略與扭曲行為造成的負面

後果

當加害者未能實際感受到被害者的

痛苦時，便很容易忽略與扭曲自己帶來

的負面後果。就如同李國華從未感受到

思琪心中的那些恐懼，那五年一千多個

做惡夢的日子，那不斷酗咖啡好讓自己

不會墮入夢魘裡的日子。即便他發現思

琪似乎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的症狀，也僅隨意敷衍兩句，再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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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這些刻意的忽略，讓他能免於自

我的譴責。

四、貶低受害者的價值

對加害者而言，將受害者物化、去

人性化，似乎是最方便的一件事情了。

他不將學生視為「人」，而是將她們當

成自己的骨董收藏品，和她們玩起戀愛

遊戲：「兩百個人的補習班教室，整整

有半個世界為他打開雙腿」、「要眼睛

大的就有像隨時在瞋瞪的女孩。要胸部

小的就有擁有小男孩胸部的女孩」。對

他而言，她們不再具有人的情感，只是

他的玩物而已。

這些道德疏離的心理機制，讓李

國華得以免於受到自我的譴責。套用

一段林奕含在接受訪談時說的：「這

個思想體系本來有非常非常多裂縫，然

後這些裂縫要用什麼去彌補？用語言、

用修辭、用各式各樣的譬喻法去彌補，

以至於這個思想體系最後變得堅不可

摧。」便是這樣一個心理機制的呈現。 

為什麼旁觀者總是優先責怪受害者？

許多人往往認為，性侵案的受害者

之所以不能復原，是因為性侵這件事情

本身帶來了巨大的夢魘。然而，當性侵

案發生之後，旁觀者的譴責，有時候也

是她們難以好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一件性侵案發生之後，若用常理

思考，我們應當會譴責加害人，然而在

過去的研究及實務上均發現，無論是受

害者的親友關係人或是社會大眾，均會

做出「譴責受害者」這樣的行為。從書

中也能看到這樣的現象，當曉奇的父母

得知曉奇的遭遇之後，最優先關心的並

不是女兒的身心狀態，而是「妳以為做

這種事妳以後還嫁得出去？」

針對這樣違反直覺的事情，心理學

家提出了解釋。人們譴責受害者的思路

主要可分成兩條（Van den Bos & Maas, 

2009）：一條是直覺式的反應。我們會

很快地將受到性侵害和負面的情緒連

結在一起（Gawronski & Bodenhausen, 

2006），進而覺得受害人很噁心，就如

同怡婷第一次聽聞思琪和老師「在一

起」之後，便很快地道出了一句「妳真

的好噁心，我沒辦法跟妳說話了。」

另一種則是分析式思考。雖說是

分析，但它得出來的結論卻不一定符合

事實。分析式思路又可分為兩種不同

的認知謬誤：公平世界信念（just world 

belief）（Lerner, 1980）以及後見之明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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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hindsight effect）（Fischhoff, 1975）。

公平世界信念指的是，人們傾向

於相信這是一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

世界，因此，若一個人成為受害者必然

是她／他自己招惹來的。就如同曉奇在

論壇上寫下自身的遭遇之後，卻得到了

「所以妳拿了他多少錢」、「還不是被插

的爽歪歪」等等這類的回應，彷彿她才

是既得利益者，最可憐的其實是師母。

原來，人對他者的痛苦是毫無想像

力的……因為人不願意承認世界上確實

存在非人的痛苦，人在隱約明白的當下

就會加以否認，否則人小小的和平就顯

得壞心了（林奕含，2017）。

這樣的強暴迷思之所以存在，某些

時候是一種避免脆弱感的防衛機制。過

去的實徵研究發現，若一個女性越不具

有公平世界信念，在閱讀完強姦相關的

新聞之後，便越有可能感受到自身的脆

弱性，擔心自己可能也會有受到強暴的

一天（Lonsway & Fitzgerald, 1994）。

透過公平世界信念，讓她們能夠緩解

心中的恐懼，進而活在一個公平正義的

想像之中，即便它可能僅是一個錯覺

（Bohner, 1998）。

更讓人感到痛心的是，過去的研究

發現，當一個人受到熟識者強暴時（註

2），比起受到陌生人強暴，會受到更多的

譴責（George & Martínez, 2002; Pollard, 

 1992），而這則是受到另一個認知謬誤

―後見之明所導致的。何謂後見之 

明？在某一件事情發生時，我們易於認

為，受害者應當事前就知道會發生這樣的

事情，是她／他「應注意而未注意」，進

而譴責她／他的行為（cognitive bias）。

當強暴來自於陌生人時，閱聽者比

較有理由認為該性侵只是因為受害人運

氣不好；但若是受到熟識的人強暴，受

害者必然和加害者之間有一定程度的互

動，因此，她／他也得為自己的行為負

起一定責任。然而，統計資料卻發現，

熟人強暴的比例遠遠高於陌生人（註

3）。就如同書中的餅乾、曉奇與思琪，

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最敬佩的老

師居然會對自己伸出魔爪。她們信任而

受害，但卻得為自己的傷痕背起社會輿

論的十字架。

和性侵案有關的專業人員，更該

對此小心謹慎

除了社會大眾會譴責受害者之外，

處理性暴力案件專業人員也可能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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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譴責受害者的情形。過去研究便發

現，法官傾向於認為受到熟人性侵的女

性也得為自己的遭遇負起一定的責任

（Temkin, 2000）。警方會針對遭受性侵

時未強力抵抗、受到性侵後未馬上報案

的女性，採取不予受理的態度（Rose & 

Randall, 1982）。

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在我國的現

行法律中，告不成對方性侵，反而還有

可能被反告妨害名譽、妨害家庭。當怡

婷和伊紋到了律師辦公室，企圖為思琪

討回公道時，卻招來了冷冰冰的回應。

原本應該是用來保護受害者的法律，卻

成了加害者最強大的護身符。針對這些

部分，除了現行法律的修訂之外，辦案

相關的專業人員在處理相關的案件時，

得更加地謹慎，除了搜查證據之外，也

得謹慎注意是否同理受害者的處境。

除此之外，處理相關案件的社工師

與諮商師也可能出現責怪受害者的情

形，造成受害者的二度創傷（Thapar-

Bjorkert & Morgan, 2010）。若諮商師未

能理解性侵受害者身處的社會文化脈

絡，很可能為她／他帶來二度的傷害

（Cain, 2000），這些也是身為助人工作

者應當要小心謹慎的地方。

性侵受害者的烙印，往往讓她／

他們更難走出來

我之所以把性侵受害者的心理放到

最後來寫，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性侵受

害者往往會受到加害者道德疏離的語言

脈絡所操弄，而讓她／他們對自己抱有

低自我價值感；另一個則是她／他們也

會受到旁觀者社會價值帶來的譴責而遭

受二次傷害。因此，先了解加害者和旁

觀者的心理，有助於我們同理受害者的

處境。

對受害者而言，復原是一條很漫長

的道路。即便是在遭受性侵過後 17年，

仍有 17%的受害者符合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的診斷（蕭美君，2010）。她／他

們對於創傷事件依舊敏感，時而會重

複經歷到創傷發生時的情緒，時而會出

現自殘的行為，就如同林奕含本人在受

訪時所提到的：「我每天最常想的就三

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今天要不要吃

宵夜，第二件事，是我今天要不要吃止

痛藥，第三件事情是我今天要不要去自

殺。」（註 4）那樣反覆痛苦的折磨，

即便事發多年之後，也常常如影隨行地

啃嚙著受害者的心靈。

根據 Browne與 Finkelhor（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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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侵受害者之心理動力，當一個人受

到性侵之後，可能會反覆出現以下四種

經驗與感受：

一、創傷的性經驗（traumatic sexuali- 

zation）：被物化之性經驗，使她

／他們在性發展上嚴重失衡。

二、烙印（stigmatization）：她／他們

常會接收到自己是「骯髒的、不

潔的、丟臉的」等訊息，使她／

他們感受到自己是壞掉而無可修

補的物體。

三、背叛（betrayal）：受害者遭到信

任的人傷害時，將會帶來強烈的

被背叛感，難以再與人建立信任

關係。

四、無力感（powerlessness）：當一個

人的意願、想法、身體與能力，

不斷受到抑制、否定與侵犯時，

將會導致強烈的無力感。

書中的餅乾、曉奇與思琪經歷的正

是這樣的一段過程，對她們而言，被迫

和李國華「在一起」就如同深陷地獄一

般，自己是如此的骯髒，男朋友不要自

己了，就只剩下老師可以依靠。而被李

國華拋棄的經驗，更讓她們感受到無比

的痛苦：「她被地獄流放了。有什麼地

方比地獄更卑鄙、更痛苦呢？」於是曉

奇開始上交友網站約砲，對她而言，反

正她是如此的骯髒，如此的不可挽回，

早已永遠停在高三那一年，又有什麼不

能做的呢？

更可怕的是，加害人往往深諳這

四個心理歷程。李國華知道房思琪的自

尊心不會讓她把這些事說出去，他知道

撕開了思琪之後，隔週她還是會照常下

樓；從他第一次強暴餅乾，讓餅乾被她

男朋友嫌惡、拋棄，哭求著老師收留她

開始，他就知道，罪惡感是最忠實的牧

羊犬，在他強暴一個小女生之後，罪惡

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

知識就是力量？—

了解受害者的心理，是減少譴責受

害者的關鍵

就如同林奕含在訪問中提到的：

「可是在書寫的時候，我很確定，不要

說世界，臺灣，這樣的事情仍然會繼續

發生，現在、此刻，也正在發生。」我

也很清楚，在我撰寫這一篇文章時，這

些事情依然在許多隱微的角落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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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是否代表著我們什麼都不能

做？我覺得倒也不盡然。

美國的人類學家Winkler（1999）

在〈強暴是社會性謀殺〉一文中提到，

如果強暴是社會性的謀殺，要讓這樣

的循環破解，帶給社會大眾知識的啟

蒙，便是很重要的切入點。Fox和 Cook

（2011）針對一群主修犯罪學的學生進

行研究，在上過一學期的受害者心理學

之後，她／他們得到了許多關於受害者

心理相關的背景知識，也讓她／他們責

怪受害者的情形顯著地降低許多。

責怪受害者，常常會給受害者帶

來許多負面的情緒（Doerner & Lab, 

2008），讓她／他們更不容易從創傷中

復原（Campbell , Ahrens, Sefl, Wasco, & 

Barnes, 2001; Ullman, 1996），也讓她／

他們更不敢站出來發聲（Herek, Cogan, 

& Gillis,2002）。知識帶來的力量將會讓

社會大眾重新調整自我的心態，以同理

取代責怪，使受害者不再害怕社會的輿

論，更願意勇敢地站出來。

因此，社會大眾對於譴責受害者

背後的思考謬誤有更多的了解，有助於

減少譴責受害者的行為，進而用更為柔

軟、包容的態度來看待受害者。針對加

害者的認知謬誤，一方面可透過教育與

宣導，打破她／他們道德疏離的認知模

式；另一方面，當一個機構內時時有人

提醒：任何形式的性侵害都是一件道德

錯誤的行為時，機構內部的人員將之合

理化的可能性自然會降低許多。

寫在文章最後：給曾經遭遇性侵

的妳／你

若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妳／你，

不幸地也曾遭遇到性侵，那閱讀這些文

字，肯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如果妳

／你遲遲無法走出夢魘，這也不是妳／

你的錯，有太多太多的責任，不是妳／

你該承擔下來的。如果可以，試著找一

些妳／你可以信賴的人，和她／他們述

說這些隱藏已久的痛苦，或是尋找專業

的諮商人員陪伴妳／你療癒，都是可能

的做法。無論是什麼情況下被性侵，都

絕對不是妳／你的錯，沒有人有任何理

由或權利，得以行使性侵這一件事情。

這一條路，很艱辛也很痛苦，我由衷地

希望，能夠將這一點點微薄的關心傳達

給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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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訪談影片網址：goo.gl/UHwcyA
註 2：在此所稱之熟識者，不包含親屬關係，而是指男女朋友、親密朋友等等。
註 3：〈熟人加害、男性受害比例超乎想像—五張圖看十年來性侵案面貌〉，The News Lens關

鍵評論網：goo.gl/pwMaJi
註 4：訪談影片網址：goo.gl/1wd9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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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topia—動物的烏托邦

2016年迪士尼動畫片《動物方城

市》（Zootopia）的背景為不同動物之

間因演化而克服兇殘殺戮的天性，締

結共同的和平協議，形成一個「看似

和樂」、「有志者事竟成」的世界。英

文片名 Zootopia，取自 zoo和 utopia兩

個單字，烏托邦暗喻著理想社會，理

論上已假設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

地位，但事實上故事卻是「反烏托邦」

（dystopia）地帶出現實世界裡性別、

種族、階級的矛盾；中譯片名則使用

「方程式」的諧音，暗示著根據某種和

平公約共同生活的動物，以及嘗試打破

寓言或童話中對於動物的刻板印象，其

實不如「方程式」般一體適用。

在動物的城市裡，各種動物依照需

求有著不同的居住環境：乾燥沙漠、熱

《動物方城市》
在平等的世界裡談歧視

帶雨林、冰天極地，小老鼠們也住在一

個特別打造的迷你世界，以防大型動物

的侵擾。許多日常生活的設計彷彿考慮

到所有動物的需求，例如火車車門依照

體型而區分設置大、中、小，或是飲料

販賣機配合店員的身高設計，還可以將

飲料像電梯般送到長頸鹿能領取的高

度，動物烏托邦似乎就像片中明星志羚

姐姐說的：「在這個城市，我們欣賞彼

此的不同。」

如此的適性設計有何不可呢？更

仔細找尋的話，設計本身其實就帶有

預設的立場：其一，在兔子茱蒂（Judy 

Hopps）從農鎮長大、經過高分訓練成

為警察後，來到警局的辦公室內，一坐

下就只能看見她的耳朵，椅子的高度即

預設了「警察都是由高、壯、大的動物

們來擔任」；其二，當狐狸尼克（Nick 

■卓芸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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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e）走進大象冰淇淋店時，大象要

他滾回狐狸冰淇淋店，因為他的體型不

能享有原先的大冰棒，聲稱「本店有權

決定要服務誰」，用「隔離並平等」的

口號合理化種族隔離。

標籤與偏見—

「可愛」的小兔子一定要種田？

「女生不適合理工科」、「讀社會哲

學科會找不到工作」，人類世界裡為性

別、種族、工作貼上的標籤，一樣在女

主角茱蒂身上出現。當她興致勃勃要成

為第一隻兔子警察時，其他動物對她冷

嘲熱諷，她的父母以擔心為名要她「安

居樂業」，像其他兔子一樣乖乖種胡蘿

蔔。不一樣的是，她並不像迪士尼傳統

的童話故事主角，等待「王子」或「神

仙教母」來拯救她，反而靠著自己靈活

的彈跳力、靈敏的聽覺克服身型嬌小的

劣勢，化危機為轉機地成為警校第一名

畢業的學生。

當上警察、美夢成真的茱蒂也不

同於「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故

事設定，反而更加體會到現實社會中的

不平等，只被分配成為開罰單的交通警

察。當她樂觀迅速地完成工作，反倒被

動物民眾們給討厭。當她想爭取偵辦肉

食動物連續失蹤案時，也被蠻牛警長

拒絕，像是人類職場上因種族與性別潛

藏的玻璃天花板現象。電影中也巧妙的

帶到「政治不正確」，指出就算是聽起

來正向的「可愛」一詞，在報到一見面

時就說出來似乎代表著只看見兔子的

刻板印象，茱蒂一聽才會皺起眉頭、耐

心說明「這個用詞在兔子之間彼此使用

還 OK，但在別人講來，就會有點冒犯

……」的潛規則，也讓閱聽人一同思考

為何花豹警察不看見茱蒂「兔子警員」

的身分，要在初次見面時特意去強調兔

子的「可愛」。

先天與後天—

刻板印象中的「能」與「不能」

成長過程中，我們常被教育「不要

有偏見、刻板印象」，那為何刻板印象

長久以來還是存留在人類社會當中呢？

原因是我們大腦的認知功能有限，當要

處理大量的資訊時，我們會把相似的資

訊儲存在一起，當一提起某些詞彙，就

會跳出從前對於這個觀念的印象與想

法，簡化思考的路徑。例如對於職業的

想像與需求，就會從以往在大眾媒體習

得的印象歸因出：「模特兒和歌手會是

美麗、高瘦的形象」，《動物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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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挑戰：弱小可愛的兔子能不能成為

警察？動作超慢的樹獺快俠能不能當

公務員，可不可以其實很喜歡開快車？

威武雄壯的蠻牛警長，能不能想跟著志

羚姐姐扭腰擺臀？小時候愛欺負人的狐

狸，能不能長大以後變成鄰里間和善可

靠的烘焙員？

當刻板印象形成時，恐懼與不了解

就會加深，並且帶來歧視。茱蒂的好搭

檔狐狸尼克原先是街頭上的騙徒，原因

是在他年幼時，即使身為獵食動物的一

員，依舊想宣誓加入成員皆為草食動物

的童子軍。不過其他小動物就只因為他

是狐狸，就認為他不可能誠實、友善，

還強行讓尼克戴上防咬嘴套，造就了他

認為「既然沒人會把我當成好人，我也

就沒必要當個好人。」即使劇中設定肉

食與草食動物們已和平共處了幾千年，

尼克仍然質問茱蒂「到了緊要關頭，妳

願意相信我真的不會吃妳嗎？」也是讓

觀影者思索「如果是我，我願不願意破

除過去的刻板印象（狩獵者的獵食本

能），相信我的朋友？」

歧視與對立—

草率的歸因比悲劇更加悲劇

「恐懼就是製造對立最好的方式。」

故事的高潮來自於楊咩咩副市長的政治

操作，當茱蒂與尼克發現幾隻恢復「野

蠻」的動物都是掠食者，茱蒂不假思索

地告訴記者「根據案情研判，會變狂暴

的都是『DNA裡藏著兇暴基因』的獵食

動物們」，以偏概全、汙名化了整個族

群。怪罪於天性是多麼簡單的事情，就

像人類在提到恐怖份子時，往往就簡單

怪罪於有色人種、伊斯蘭教；在提到性

侵案件時，就歸因於受害者穿著暴露，

設定加害者必定是男性的鬼父、狼師。

楊咩咩藉由藥物讓肉食動物陷入

瘋狂的狀態，喚起草食動物的害怕，再

利用茱蒂未審先判的不慎發言，將無辜

者直接打成罪犯，「非我族類」的歧視

慢慢藉由恐懼在生活中渲染開來，例如

在捷運的座位上，草食動物媽媽緊張

地把女兒悄悄拉離肉食動物。特別的是

電影裡的歧視並非一般印象中的「強勢

歧視弱勢」，而是「弱勢歧視強勢」，

力量看似弱小的種族也能藉由操作刻

板印象，帶來社會上負面強大的排擠與

歧視，如同部分女性也可能會在父權體

系中歧視某些男性：看不起氣質不夠陽

剛、能力不足以養家的男性，或是利用

性別優勢讓部分男性變成專屬的「工具

人」，社會中的歧視就在不了解與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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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下蔓延。

了解越多，越有可能破除刻板印象

帶來的歧視，發現悲劇發生的真相，以

及背後複雜的成因。當尼克對茱蒂說：

「妳覺得他們沒穿衣服不自然嗎？我們

穿著衣服才不自然。」不僅是因為她／

他們身處於天體俱樂部，更是提醒觀

影者：我們都早已是社會化的一份子，

不再只是跟隨本能去行動。《動物方城

市》想傳遞的精神即是茱蒂最後對人類

觀眾說的「試著更了解他人、看見差異

的美麗，試著發覺自己內心深處。讓世

界變得更好，改變由你開始。」真正的

平等社會、自己真正的位置，是由你我

去找尋、實踐。♥

一、影片介紹

影片名稱：動物方城市（Zootopia）

類　　型：推理動畫片

上映時間：2016年 2月 26日（臺灣）

導　　演：拜倫．霍華德、瑞奇．摩爾

主　　演： 吉妮佛．古德溫、傑森．貝特曼、伊卓瑞斯．艾巴、

 珍妮．斯蕾特等

劇　　本：菲爾．強斯頓、傑瑞．布希

獲獎紀錄： 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動畫片、金球獎最佳動畫長片

片　　長：1小時 50分

二、影片賞析：小組議題討論

適用課程：生涯規劃、性別意識成長

適合學齡：國三∼高一

課前準備： 影片播放前，可準備半堂∼一堂課時間重溫「生理／社會性

別」、「性別特質」、「性霸凌」、「性別歧視」等基本概念，提醒

學生在觀影中注意各角色的互動行為。

教學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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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目的： 看見電影中如何挑戰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的連結，並了解到性

別框架對我們可能造成的影響。藉由動物角色的刻板印象，培養破

解性別框架的知能，理解歧視帶來的傷害以及如何預防。

建議討論模式：一組 4～ 6位同學，可選取影片片段分組抽選討論問題；或是

配合該堂課程主題挑選題目討論。若時間允許，建議可深化課程，

討論「性別意識」與「性別『平等』意識」的差別。

1. 當身邊的人都告訴你／妳或你／妳的朋友：「因為你／妳是男生／女生，所

以只能做什麼事」時，你／妳可以怎麼鼓勵自己或支持你／妳的朋友？

 （電影片段：00:03:00-00:03:58：沒有兔子當警察，種胡蘿蔔才是實際的職業）

2. 兔子茱蒂在面對困難時，善用自己的哪些特質突破挑戰？

 （電影片段：00:05:32-00:06:29模擬訓練不斷掛掉、00:06:30-00:06:55、

  00:16:10-18:01開罰單）

3. 如果有老師和同學因為你／妳的性別而給你／妳差別待遇時，你／妳可以怎

麼做？（電影片段：00:13:45-00:15:48分配任務）

4. 為什麼狐狸尼克在聽到兔子茱蒂的發言時，會感到受傷和生氣？「本能論」

的說法有什麼問題？（電影片段：01:07:30-01:10:17記者會發言）

5. 警察的工作特質是什麼？夠不夠「man」如何影響人們成為警察？

6. 歌手志羚姐姐的工作特質是什麼？性別氣質如何影響人們成為偶像？

7. 電影中的大象冰淇淋店表示「本店有權決定要服務誰」，你／妳認為商家

有權利拒絕服務特定的客人嗎？為什麼有／沒有？（電影片段：00:17:37-

00:18:46）

8. 當楊咩咩副市長說「百分之九十的市民團結，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時，這

些話有什麼問題？為什麼？（電影片段：01:25:22-01:26:27）

 （電影片段：01:26:45-01:27:54：楊咩咩自白使用權力壓迫他者，「恐懼永遠有

效」：歧視與排擠是因不了解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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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一世紀的性別議題囊括各式各

樣的論述，不論是男性、女性、

同性戀、跨性別、雙性戀等等有關性別

的話題與討論都能引發研究者的關注。

在多元性別論述的社會中，大眾媒體善

於創造不同的論述詞彙與對象，並與網

路科技共謀，使其形成的論述無遠弗屆

地散播開來，比如關於女性身體的「事

業線」，或是關於女性形象的「小三」

以及「母豬」與本研究想探究的「公主

病」等等，這些關於女性的語言符號透

過不同「說」與「被說」、「看」與「被

看」的方式進行運作，最後形塑出對於

女性的論述。

「公主病」一詞最先出現時間已不

可考，但它盛行於批踢踢男女網路論壇

版中討論已久，進而形成對於性別關係

公主病／不病之論述分析：
以批踢踢實業坊的男女論壇版為例

中描繪女性的論述方式，並對於性別關

係中出現此種特質的女性進行其論述。

男女論壇版中的基本互動模式為發文

者描述自身或是他人性別關係中產生的

現象，並邀請男女論壇版對其性別關係

中，女性是否有「公主病」的症狀提出

評斷，當此一邀請出現後，網友們開始

針對「公主病」的論述提出自己的看法，

評論當事人有無「公主病」的症狀。

批踢踢男女論壇版中如何透過言談

與書寫的實踐使「公主病」經由論述被

產製的過程，為本研究的探究焦點。因

此，本研究即是將性別關係中對於女性

形象―「公主病」之議題問題化，從

「公主病」的論述中，重新思考女性形

象的再現，並討論「公主病」的論述在

網路世界中是如何開展的，期間女性形

■蕭靖融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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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又如何被形塑，且從不同的「公主病」

論述中探究其權力關係是如何運作的。

本文將以傅柯論述分析中的考掘

學（archaeology），描述男女論壇版中

組成「公主病」的陳述是依循何種形

構規則進行運作的，發掘我們在無意

識中受到語言規則的影響，探索「公主

病」一詞是如何得以陳述、表述、成為

話題，並進入論述領域，再輔以系譜學

（genealogy）探討在男女論壇中女性的

形象如何被不同的聲音形塑，產生眾生

喧嘩的「公主病」論述。

當「公主」成為一種病

在男女版的發文中，「公主」一詞

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對象，因為社

會大眾將公主的形象置於上層階級的生

活型態，當公主落入凡間，也就是原本

的優勢資源消失之後，剩下的只有公主

在上層階級所養成的習性，公主若還是

依照她舊有的習性與一般人相處，就會

產生不對等的關係。網友在不對等的性

別關係中，使用了大家對於「公主」的

印象。在交往關係中，高姿態的女性被

影射為「公主」，而另一方相對處於劣

勢的位置，「公主病」就被用來描繪高

姿態女性在性別關係中的惡行惡狀，在

眾人的默會中形成論述。

男女論壇版的取向為討論任何有

關男性與女性的事件或是情侶之間的

話題，在「公主病」一詞尚未被使用之

前，論壇上就存在許多對於男女交往關

係上的討論，但自從「公主病」一詞出

現後，論壇對於「公主病」的討論如雨

後春筍般地冒出來。依照以往的論壇討

論模式，文章的標題並不會出現「公主

病」詞語，而是在文章中進行討論，並

在討論串的來往中才有可能出現「公主

病」的字句。然而現在的文章則是大多

在標題就先註明「公主病」的字句，雖

然討論的模式似乎沒有什麼改變，但

相較於以往，網友們對於什麼是「公主

病」似已有著理解的默契，顯然「公主

病」已經成為形容女性在交往關係中的

一種負面角色形象。這種形象的論述主

體位置形成後，「公主病」一詞便在男

女關係版的討論中被實現，不論我們服

從或是抵抗「公主病」的論述，其論述

的建構，乃存在於廣大性別權力關係遊

戲的一部分（Weedon, 1987:113）。

批踢踢上的男女論壇幾乎每個禮拜

都會看到有關於「公主病」的相關討論

文章，到底何謂公主病？根據本研究所

蒐集 2006-2017年男女論壇的文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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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公主病」的討論模式大致上有

兩種類型，分別為疑問型與確立型的發

文討論模式。

下列文章的標題「公主病不行

嗎？」、「這是我的公主病？」、「公主

病嗎？」「這樣是公主病的想法嗎？」

等等，屬於第一類疑問型的發文。

第一種類型主要為網友發表文章，

詢問自身或是別人曾經發生的事件，而

後藉由其他網友的回應，來判斷當事人

是否有公主病。此種類型為不確定自

己或不認為自己有「公主病」的症狀，

所以發表文章的標題結尾大多是問號

型式，而文中較少出現具體指陳「公主

病」的內容。文中所描寫的是一般男女

交往關係中會遇到的問題，網友把這

些看似平常的交往問題冠上「公主病」

―象徵負面女性角色的符碼，來凸顯

問題的嚴重性，以攫取網友的注意，希

望藉由網友們的回覆來肯定自己沒有

「公主病」，一方面確認自己在交往關

係中並無產生負面的女性特質，另一方

面則是希望網友譴責交往中另一半。

在疑問型的討論模式中，網友回覆

文章的方式有三種，分別是幫腔型、反

控型與批判型。首先，幫腔型，也就是

站在發文者的立場，批評對方的過錯，

通常幫腔型的網友和發文者的性別相

同，以自己類似的經驗來支持發文者。

第二種是反控型，此類網友不認同發文

者的描述，而是站在反方立場，並以自

身的經驗支持被指責的對象，且反駁發

文者的觀點，反控型的網友大多和被指

責的對象同性別。第三種是批判型，此

類型的回文對於發文者的文章內容提出

自己的見解看法，批判型關注的焦點較

為全面性，不一定會幫誰說話，且大多

認為沒有什麼公主病不公主病的問題，

而是男女相處上本來就會出現許多問

題。

「公主病」在前述三種方式來來回

回的論述下逐漸形成，不論回覆的文章

是幫腔、反控、或是批判，藉由發文與

回文一來一往的筆談模式中，我們可以

發現在交往關係中「公主病」形成一種

隱形的規範，它不但讓女性自我規範，

也成為男性作為檢視交往關係中的工

具。例如女性網友提出交往關係中的

問題時，最後為自己扣上了公主病的帽

子，這意味者女性網友知道公主病被用

來形容交往關係中負面的女性形象，但

她其實不認為自己具有「公主病」，卻

害怕自己落入被大家批判的公主病，於

是先為自己扣上一頂假帽子，試圖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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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幫腔、反控與批判的回文中合理化

自己並非公主的形象。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在男女版中，

公主病論述的出現，一開始是男性對於

這些在交往關係中掌握優勢的女性進行

批判，而這些批判是男性在追求女性或

是後期相處的過程中產生的。但是男性

對於是否批判女性公主病的討論卻聚焦

在女性的外表，許多男性認為，女性外

表亮麗，就算有公主病也可以忍受，所

以有女性認為，所謂的「公主病」根本

是被男生寵出來的，因為依據男性重視

外表的說法，只要是所謂的正妹，他們

赴湯蹈火在所不惜，才會讓這些被追求

的女性恃寵而驕。而這些恃寵而驕的女

性被男性批判為「公主病」之後，這樣

的批判也獲得某部分女性的認同，因為

這些在交往的關係上對男性予取予求的

公主，丟了身為獨立新女性的臉。

所以「公主病」獲得男女雙方某部

分的共識後，逐漸形成批判女性在性別

關係中的論述。久而久之，「公主病」

開始被無限上綱，關於女性對於交往

過程中抱怨男朋友不體貼的種種發文

內容，被視為一種女性高傲的姿態，而

冠上「公主」的帽子。男女的交往關係

中，女性被以是否得「公主病」來放大

檢視女性的行為，所以女性網友的發文

只要提到自己依賴男方，或是需要男方

幫忙的相關內容，就會被用放大鏡來檢

視是否有「公主病」的嫌疑。不論事實

真相如何，只要「公主病」一詞出現，

大家就像中古世紀「獵殺女巫」般一湧

而上，爭相撻伐。而男性則置身事外，

以旁觀者的角度給予建議。

公主病的無限上綱

相較於前述發文討論的形式，在第

二種發文的類型中，隨著大家的討論，

我們可以較為具體地得知，大家口中的

公主病是何種形象，此類發文者已認

定自己遇到了所謂的「公主」，藉由發

文想引起大家對於其經驗的迴響與討

論。「參見公主」、「公主病重症患者病

徵」、「公主症候群的症狀有哪些」等

等都是屬於第二種類型，此類型的發文

者對於「公主病」的症狀有其明確的定

論。然而公主女性特質被過度醜化，公

主病的論述也被無限上綱。以下節錄四

則為網友們對於公主病的描述：

男一：我身邊的朋友也是有公主病，重

點她一點都不正呀！但是會一直

說自己身價很高，口說一定會有

白馬王子來迎接她的⋯⋯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NO.81｜ 135

公主病／不病之論述分析：以批踢踢實業坊的男女論壇版為例 媒 體 識 讀

男二：我覺得公主病的成因應該有很多

種，一是先天的，也就是基因決

定個性。二是後天的，可能是家

庭環境寵出來的。三是因為長得

正（不代表正妹都是公主病）。四

是看到有人有公主病，自己也想

要享受特權。

女一：我是女生，但是我受不了公主。高

貴的公主們，不只是對男生使性

子，她們根本就是對身邊周遭所

有人都「一視同仁」，自以為高高

在上，連面對同性別的女生也一

樣使大小姐個性！

女二：公主真的是被父母還有朋友養出

來的，邏輯思考裡常有言情小說

的情節，像是女生很驕縱，對方

還是很愛，無論如何男生最後都

會痛苦懊悔低聲下氣地道歉之類

的。但是現實中很少發生那樣的

故事，一般結局是分，小說那樣

寫只是為了要把故事寫完罷了。

但是公主不這麼認為，把那些模

式當作理所當然，所以當對方沒

這麼做時就會生氣，覺得對方不

是男人。公主談戀愛常常比小說

還小說，大概要跟她一樣很有瓊

瑤心態的人才能接受。

上述為網友口中所謂的「公主病」，

在這裡研究者檢視網友所論述的「公

主病」從女性的發言來看，得到「公主

病」的人是高高在上、被父母朋友過度

寵愛、自以為公主的女性。而從男性的

發言來看，則多以外表來決定女性是否

有「公主病」，在發言男性的眼中，長

相漂亮的女性似乎比其他女性更值得得

到所謂的「公主病」。

傅柯認為我們的歷史文化藉由各

式各樣的論述所組成，而這些論述使得

社會團體根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確

立在社會文化中，並透過這些論述與其

他的團體認識、交流、溝通，而在論述

中的消長起落與其內部的傾軋鬥爭，顯

現出權力關係的介入（王德威，1993：

45）。當我們在對某些女性的行為命名

為「公主病」的過程中就反映了「命

名」對人產生的限制，所以「公主病」

的產生，從命名開始。從上面四則關於

公主病的發言，我們可以看到男女眼中

描繪出不同或是類似的「公主」樣貌。

「公主病」看起來似乎是言人人殊，但

事實上，論述為了要有效用，它需要具

體化，所以不管大家一開始的想法是

什麼，是男性批判難追的女性也好，或

是女性批判不獨立的女性也好，「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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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已經透過網路集體討論的約定成

俗，建構「命名」成為一種象徵符碼。

不管你認不認同這個「命名」，一但「公

主病」一詞被召喚出來，所有人都會受

到關於「公主病」論述的影響。因為我

們在建構「公主病」論述的同時也在被

「公主病」論述所建構，所以觀看文章

的人一方面接納（或是反抗）了公主病

的論述，一方面也經由他／她自己的經

驗世界型塑他／她對公主病的看法。

公主病與王子病

特定的論述本身提供了不只一個

主體位置，當一種論述提供著某一種它

偏好的主體性形式時，它的結構亦隱含

著其他主體位置。在男女的交往關係中

「公主病」這種象徵符號被製造出來，

顯現出大眾關心女性在交往中的角色形

象遠比男性還多，雖然也有「王子病」

的論述出現，但在男女版的版面上所出

現的討論串，仍然是以討論「公主病」

為大宗。

由於傳統女性在性別關係中大多

處於劣勢，所以以往比較不會有所謂

公主病的問題，就算有存在公主病，也

不會被討論，因為只是少數的個案。但

隨著現在女性意識抬頭，公主病的出現

顛覆了我們對於男女關係的想像，所以

喪失以往優勢的男性，會以公主病作為

批判女性的方式，試圖奪回霸權式的陽

剛氣質在性別關係中的主導權。然而王

子病比較少被討論的原因，在於父權體

制下的性別關係中，男性原本就佔有優

勢，所以大家比較不會去注意男性在交

往關係中的表現。這就是為什麼直到公

主病的出現之後，才產生王子病的對立

論述。從性別關係中來檢視，公主病是

男性給予外貌姣好的女性任性的權力，

所以女性的外貌成為擁有性別關係中

的武器，而這些感受到被賦予權力的女

性就會在性別關係中佔有優勢，但是這

些獲得優勢的女性又會被社會大眾所

批判。相對的，王子病的論述則是依附

在公主病之下，它對於男性的批判力道

與規約能力，遠小於公主病對於女性產

生的規範。反倒是「媽寶」這後起的詞

彙，對於男性的批判力道大過於王子病

的責難。

結論與省思

社會大眾對疾病感到焦慮，而「公

主病」這種透過命名而生產的社會性疾

病，更讓女性不得不進行自我檢視，不

停地在社會論述的召喚下現身，忘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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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許根本沒病。我們總是期待在眾多

的論述下，能夠達成共識，有所謂正確

的解答。因為許多人把語言視為透明媒

介，認為透過語言的描述，能將事物本

相完全地呈現，但傅柯卻不以為然，他

認為語言晦暗難明，在傳達的過程中，

已納入許多人為的操弄。所以論述是人

類將語言排序的結果，其反映的事物也

是語言文字的排序結果，當中隱含權力

的運作。公主病的論述在性別關係中對

女性所產生的規範是種權力運作的結

果，雖然一開始的公主病論述也許不過

是某些偶發事件的拼湊和記錄，或是歷

史性的偶然，但是它可以透過人為的操

作，可以加以變形及再次運作。公主病

的論述除了可以在批踢踢的男女版面看

到之外，電視、新聞、雜誌、報紙等媒

體都曾出現公主病的相關論述，公主病

除了在性別關係中使用之外，有許多父

母也用公主病或王子病來描述現在孩子

對於父母親依賴的行為，由此可見，公

主病的論述不是永久的，而是會隨著時

間情境改變。它有可能消失，也有可能

繼續為男性所用來批判女性，或者成為

父母親規範子女的工具，又或者成為另

一種酷兒式的女性論述，從「公主」翻

轉成為「本宮」或「女王」對抗父權的

厭女文化，開啟新一波女力時代。♥

註 1：根據聯合知識庫所顯示的資料，「公主病」最早出現於 2007年的報章雜誌上，而批踢踢男
女板的精華區庫存資料顯示最早出現「公主病」的討論串在 2006年。

註 2：以「公主病」為關鍵字搜尋文章，若扣除被系統或版主刪除之文章，從 2007年至 2017年
約有 151篇，以 2013年為例共有 84篇，平均每個禮拜有 1至 2篇的討論文章。

註 3：澳洲學者 Raewyn Connell認為女性靠美貌而獲得關係中的優勢，是一種父權紅利的轉讓。

參考文獻

● Foucault, M. 著，王德威譯（1993）。《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NY: Pantheon.

● Weedon, C.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New York, NY: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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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季刊》以協助厚植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推廣性別教育相關理念與

分享實務經驗為目的，每期發行近萬本，主要讀者群為各級學校老師、行政人員和學

生。來稿文字以平易近人、深入淺出為原則。如非必要，不需有太多註解，必要之說

明請盡量寫入內文之中。每一篇來稿都需經過兩位編輯／審稿委員匿名審查，決定是

否錄用。請勿一稿兩投。

以下是各欄主題內容介紹及來稿需求：

主題名稱 主題介紹及稿件要求 字數 備註

教育現場

　　臺灣各級校園的日常生活世界，有哪些值得檢

視報導的性別議題和現象呢？我們可以如何透過教

育的手段，成就性別平等與友善的校園呢？檢視向

度可以包括學校的制度、文化、課程、教學、評量、

校規、社團或是學術活動、人際互動等等，這些都

是可以深入進一步觀察書寫的好主題。鼓勵大家書

寫自己的學校，為自己的校園留下性別教育全紀錄。

妳／你也可以書寫對於其他學校的觀察，一起記錄

臺灣的校園在性別議題上的表現。

3000 字以內

校園特派

員報導

　　歡迎各中小學老師或大學生、研究生擔任本刊

的「校園特派員」。本專欄以短文報導為主，不僅

是新聞報導的撰寫、紀錄或宣傳校園活動，而是請

特派員就校園中的事件／活動進行觀察，並反思背

後的性別現象或意涵，書寫成文，重要的是關於性

別現象的個人觀察。也歡迎分享在校園內推展性別

平等教育的困難、解決困難的撇步或小成就。

　　內容可採用筆名刊出，所在的學校也可以匿

名，歡迎附上照片說明。也徵求定期特派員，如果

妳／你有興趣，歡迎來信詳談。

3000 字以內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來稿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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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停聽看

　　任何與性別相關議題的討論與評論，沉澱或思

考，不限制在校園議題或教育議題，小自日常生活

的經驗或觀察，大至相關政策或學理的思辨，都可

含括。

3000 字以內

國際視野

　　任何與性別教育議題相關的她／他國經驗，無

論是政策、研究、學理、議題、行動報導或事件評析

等等，都非常歡迎，尤其鼓勵將觸角延伸到 NGO、

NPO。單篇或系列性的深入報導都可以。

3000 字以內

研究星探

　　請妳／你把已經發表過的性別研究學術論文、博

碩士論文、研討會論文，改寫成深入淺出、有趣易讀

的短篇文章。也歡迎妳／你介紹一本性別相關的外文

學術好書，或新的研究觀點，以平易的文字介紹給讀

者，讓讀者可以增加學術的新觀點。

　　建議作者把原本複雜的論證簡化成動人的故事，

但原本的主要論證仍不會失色。構思的撰寫體例建議

如下，不一定要按照進行：

1. 以一個小故事開場。

2. 該文章主要論點最好在前 700 字就逐漸浮現。

3. 研究法需要交代，但篇幅不要太長，文字不要生硬。

4. 建議以爭議的形式、提出問題的形式、或採取推理

小說的寫作手法來呈現。以實例串連論證。

5. 做一個 Tool Box：可以提出供讀者進一步思考的三個

問題，相關的影片可以提 1 ～ 2 部，還要最相關的

參考資料與網址（5 ～ 8 個以內）。（預計 400 字）

學術論文：

4000 字以內

書介和書評：

3000 字以內

教材

百寶箱

　　針對有助於性別醒覺討論的大眾媒體資源進行

介紹與評析（如：書籍、影音、新聞、廣告、戲劇、

網路等），你／妳可以從劇情、對話、場景等切入探

討，並作為性別平等教育課堂教學參考。提醒您：

1. 文字請以平易近人、深入淺出為原則。

2. 請提供「教學小錦囊」，內容可包括： 
（1）媒體資訊：導演（或作者、製作單位）、適合觀

影對象、片長、出版商、媒材取得途徑等。

（2）媒材的教學建議。

（3）師生觀看媒材後可以討論的方向與問題 。
（4）推薦延伸閱讀的文章、書籍、相關網站或媒

材等等資訊。

3000 字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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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識讀

　　邀請妳／你從性別觀點解讀新聞、廣告、綜藝、

戲劇、網路等大眾媒體的內容，討論媒體生產製造

過程的社會文化脈絡、價值觀點和媒體生態結構。

除了分析媒體與性別的關係，更歡迎提出具創意的

改變方式，一起致力促成性別友善的媒體文化早日

到來。

3000 字

以內

讀者迴響

　　每一次的出刊，期待您的共鳴或不同的聲音。趕

緊提筆記下那片刻的靈光，一起加入討論的行列吧！

妳／你的三言兩語，都將是我們一次進步的機會。

500 字以內

注意事項：請作者附上參考書目並盡可能提供相關圖片，以利美編工作之進行。投稿作者於引用

資料時，請正確引註，並遵守著作權法之規範及學術倫理，嚴禁抄襲，以尊重原著作者的

著作權。如經發現或遭檢舉有抄襲情事者，本刊將（一）追回作者稿費；（二）要求道歉

函回覆原作者，並刊登道歉函於最近一期季刊的封底裡；（三）如情節嚴重者，亦將通知

作者投稿當時註明的就讀／所屬之學校／單位。抄襲情節嚴重與否，將由本刊編輯會議討

論裁定之。

【參考書目格式】 

一、中文期刊論文：

游美惠（1998）。〈性別平權教育與女性主義的社會學分析〉。《兩性平等教育季

刊》，7：32-51。

蕭蘋、蘇振昇（2002）。〈揭開風花雪月的迷霧：解讀臺灣流行音樂中的愛情價

值（1989-1998）〉。《新聞學研究》，70：167-195。

莊明貞（1997）。〈多元文化的女性主義觀與兩性平等教室的建構〉。論文發表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主辦之「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國際學術研討

會」。

二、中文書籍章節：

金宜蓁、何春蕤（1998）。〈日常生活的改造―平權教育〉。何春蕤編《性／別

校園》，53-57。臺北：元尊文化。

Johnson, A. G. 著，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2008）。《性

別打結》。臺北：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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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文期刊論文

Carey, J. T. (1969). Changing courtship patterns in the popular so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 720-731.

四、西文書籍章節

Young, J. (1995). Multicultural and anti-racist teacher education: A comparison of 

Canadi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n R. Ng, P. Staton, & J. 

Scane (Eds.), Anti-racism, feminism,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education  (pp. 45-63).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年代，統一使用西元紀年，包含文中敘述和參考資料、注釋等。

※標點符號皆以全形字，數字和英文為半形字。書名、法規名、電影名、專輯名應使

用《》；篇名、歌曲名應使用〈〉。

【稿酬】 每千字750元；照片／漫畫一則200~500 元。

著作人投稿經本刊物收錄，即視為同意本刊物以文字或電子出版品方式發行，並

同時同意將稿件授權行政院及國家圖書館作為研究發展和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以下稱

「本系統」）之使用，並得為提供本系統服務之目的，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

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為符合本系統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

變更。

【聯絡方式】

來稿（word檔）請寄 E-mail：gender.ee101@gmail.com（請註明投稿季刊）

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職稱、戶籍暨聯絡地址、聯絡電話，以便我們能和您聯繫

如有任何建議或意見，請電：08-7663800 轉 31464 洽季刊助編。

【專題預告】

82期：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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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朋友們好：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創刊至今，因有著您的支持與鼓勵，一路走來雖然辛苦，也

因此獲得許多安慰與喜悅。考量本部刻正規劃各類出版刊物之總檢討、避免資源重複浪

費，以及讓每期主題能更契合您的需要，請您提供寶貴的意見，填寫以下問題（請於□

勾選您的答案），填畢並請傳真（02）33437834 予本刊編輯小組收。

1. 您閱讀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的原因？

 □刊名 □作者 □推薦人 □內容 □其他  _________

2. 您得知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的管道為何？

 □網路 □親友推薦 □圖書館 □輔導室 □其他  _________

3. 您閱讀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的頻率為何？

 □一星期一次 □二星期一次 □三星期一次 □一個月一次

 □二個月一次 □每次出刊 □其他  _________

4.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對於您的實用性？（可複選）

 □提升性別平等之意識 □提供性別教育工作之經驗

 □建構性別平等知識 □提供為性別平等教育之素材    

 □其他  _________

5. 您最喜愛的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的主題為？

 □性別發展與社會文化互動的關係　□性別意識在自我發展中的角色   

 □教師教育工作經驗分享　□性別平等教育理念　□同志／多元性別文化

 □多元文化　□其他  _________         

6.是否會推薦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給她╱他人閱讀？

 □是 □否  

7.建議： 



親
愛

的
讀

者
　

您
好

歡
迎

讀
者

投
稿

相
關

文
章

，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

請
參

閱
「

來
稿

需
知

」
。

※
竭

誠
邀

請
讀

者
及

社
會

大
眾

來
信

，
說

出
您

對
季

刊
的

建
議

及
支

持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季
刊

，
希

望
能

在
您

的
鼓

勵
之

下
日

益
茁

壯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季
刊

助
編

部
　

敬
上

1
8

2
3

8
6

7
3

虛
線

內
備

供
機

器
印

錄
用

請
勿

填
寫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9
8
-0
4
-4
3
-0
4

收 款 帳 號

金
額

新
臺

幣

（
小

寫
）

億
	

仟
萬

	
佰

萬
	拾

萬
	

萬
	

仟
	

佰
	

拾
	

元

收
 款

戶
 名

寄
　

　
款

　
　

人
　

　
	□

他
人

存
款

　
　

	□
本

戶
存

款

通
訊
欄

（
限

與
本

次
存

款
有

關
事

項
）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經

辦
局

收
款

戳

主
管

：

◎
寄

款
人

請
注

意
背

面
說

明
◎

本
收

據
由

電
腦

印
錄

請
勿

填
寫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收
據

收
款

帳
號

戶
名

存
款

金
額

電
腦

紀
錄

經
辦

局
收

款
戳

教
育
部
員
工
消
費
合
作
社

訂
閱

教
育

部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季

刊
雜

誌

（
訂
閱
一
年
四
期
費
用
新
臺
幣
3
6
0
元
整
，
一
本

10
0元
整
）

我
是

  
□

新
訂

戶
  
□

舊
訂

戶
，

電
腦

編
號

 

訂
閱

期
數

：
從

第
　

　
期

 至
 第

　
　

期

訂
戶

姓
名

：
  
  
  
  
  
  
  
  
  
  
  
  
 □

男
  
□

女

電
  
  
話

：
(公

) 
  
  
  
  
  
 (
宅

) 
 

地
  
  
址

：

發
票

抬
頭

：

發
票

地
址

：

統
一

編
號

：

注
意

：
本

刊
每

期
皆

會
寄

送
給

各
級

學
校

輔
導

室
及

圖
書

館
，

本
劃

撥
單

提
供

個
人

訂
戶

專
用

，
謝

謝
。



親
愛
的
讀
者
：

◎
本

刊
每

期
皆

會
寄

送
給

各
縣

市
圖

書
館

，
各

級
學

校
輔

導
室

及
圖

書
館

，
本

劃
撥

單
提

供
個

人
或

社
會

團
體

訂
閱

使
用

，
謝

謝
。

◎
本

刊
第

十
一

、
十

二
、

十
六

、
二

十
六

、
三

十
二

～
三

十
五

、
三

十
七

、
三

十
八

、
四

十
一

、
四

十
二

、
四

十
四

～
四

十
九

、
五

十
三

～
六

十
、

六
十

一
～

六
十

四
期

，
開

放
社

會
大

眾
來

信
（

e-m
ail）

索
取

，
請

附
郵

資
，

贈
完

為
止

。

若
您

有
任

何
問

題
，

可
以

下
列

方
式

與
我

們
連

絡
！

電
話

︰
08-7663800 轉

31464　
E-M

ail : gender.ee101@
gm

ail.com

地
址

︰
 900 屏

東
市

民
生

路
4-18

號
　

國
立

屏
東

大
學

教
育

學
系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季
刊

收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季

刊
 助

編
群

  敬
上

交
易

代
號

：
0
5
0
1
、

0
5
0
2
現

金
存

款
   0

5
0
3
票

據
存

款
  2

2
1
2
劃

撥
票

據
託

收

本
聯

由
儲

匯
處

存
查

600,000東
（

100張
）

94.1.  210×
110m

m
（

80 g/m
2模

）
查

保
管

五
年

（
拾

大
）

劃
撥
存
款
收
據
收
執
聯
注
意
事
項

一
、

本
收

據
請

妥
為

保
管

，
以

便
日

後
查

考
。

二
、

如
欲

查
詢

存
款

入
帳

詳
情

時
，

請
檢

附
本

收
據

及
已

填
妥

之
查

詢
函

向
任

一
郵

局
辦

理
。

三
、

本
收

據
各

項
金

額
、

數
字

係
機

器
印

製
，

如
非

機
器

列
印

或
經

塗
改

或
無

收
款

郵
局

收
訖

章
者

無
效

。

請
寄
款
人
注
意

一
、

帳
號

、
戶

名
及

寄
款

人
姓

名
地

址
各

欄
請

詳
細

填
明

，
以

免
誤

寄
；

抵
付

票

據
之

存
款

，
務

請
於

交
換

前
一

天
存

入
。

二
、

每
筆

存
款

至
少

須
在

新
臺

幣
十

五
元

以
上

，
且

限
填

至
元

位
為

止
。

三
、

倘
金

額
塗

改
時

請
更

換
存

款
單

重
新

填
寫

。

四
、

本
存

款
單

不
得

黏
貼

或
附

寄
任

何
文

件
。

五
、

本
存

款
金

額
業

經
電

腦
登

帳
後

，
不

得
申

請
撤

回
。

六
、

本
存

款
單

備
供

電
腦

影
像

處
理

，
請

以
正

楷
工

整
書

寫
並

請
勿

摺
疊

。
帳

戶

如
需

自
印

存
款

單
，

各
欄

文
字

及
規

格
必

須
與

本
單

完
全

相
符

；
如

有
不

符
，

各

局
應

婉
請

寄
款

人
更

換
郵

局
印

製
之

存
款

單
填

寫
，

以
利

處
理

。

七
、

本
存

款
單

帳
號

與
金

額
欄

請
以

阿
拉

伯
數

字
書

寫
。


